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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列席代表名單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出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研究發展處 洪慧芝 森林系 王升陽 

教務處 吳宗明 昆蟲系 路光暉 

學生事務處 蘇武昌 理學院 李茂榮 

總務處 林建宇 化學系 陳志鴻 

國際事務處 魯  真 資工系 王丕中 

秘書室  工學院 王國禎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陳家彬 通訊所 翁芳標 

生科中心 詹富智 機械系 李明蒼 

奈米中心 葉鎮宇 生命科學院 陳全木 

人事室 賴富源 生醫所 陳健尉 

主計室 鄧季玲 分生所 賴建成 

圖書館 蘇小鳳 獸醫學院 周濟眾 

計資中心 陳育毅 獸病所 簡茂盛 

人社中心 李育霖 獸醫系 賴政宏 

產學營運總中心 黃宗成 管理學院 王精文 

通識教育中心 宋德熹 資管系 詹永寬 

文學院 韓碧琴 行銷系 渥  頓 

中文系 陳欽忠 法政學院 梁福鎮 

中文系 劉錦賢 法律系 陳啓垂 

農資學院 陳樹群 國政所 蔡東杰 

土環系 申  雍 師資培育中心 吳勁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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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列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研究發展處 李宗翰 EMBA 林金賢 

校務發展中心 蔡孟勳 生管學程 蔡必焜 

學術發展組 林  赫 國政所 陳牧民 

計畫業務組 范志鵬 應數系 施因澤 

貴重儀器中心 葉鎮宇 科管所 張樹之 

學生會 陳昱霖 校務發展中心 邱育津 

  校務發展中心 李秀瑩 

  計畫業務組 王瓊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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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程 

一、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二、開會地點：本校圖書館 7 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洪研發長慧芝 

四、宣布開會：（出席人員已達會議代表半數 21 人以上，會議開始。） 

五、主席致詞 

六、前次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12 頁至第 14 頁。） 

七、議案審查小組會議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15 頁至第 18 頁。） 

八、報告案：（詳如會議資料第 19 頁至第 37 頁。） 

九、議案討論：（詳如會議資料第 38 頁至第 171 頁。）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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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 條) 

99.3.29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5、10、12 條) 

100.10.27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4.3.13 一 o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8、11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利進行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特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

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主任、人事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

表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

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以研發長為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學

生代表（學生會會長）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案，研發長認有需要或經研發會議

代表六人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提議並附案由，研發長應

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之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連署之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數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當然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指派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或組長代理出

席。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席審查會議。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7 
 

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否符合研

究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發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由主

席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分

鐘，有關提案之說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

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數之同意，即可

改為無記名投票。 

重大事項之議案應有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重大

事項之認定以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多數決議為準。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發長得提臨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名以上連署

者，亦得提臨時動議。但臨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律不得提臨時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記錄，出列席人員發言應錄音存檔備查，但出席代表要求

將其本人之發言列入記錄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列入記錄。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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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次會議相關法規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 

90 年 5 月 4 日第 40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9、10、11、12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7、11 條） 
102 年 12 月 13 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公正合理審核各教學研究單位（包括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

等）之新增或調整案，訂立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增案係指新設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教學研究單位

或增加單位規模（如增班）之案件；調整案包括各教學研究單位之合併、更名或其

他調整案。 

第三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列流程辦理：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兩級）進行審查。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定。 

第五條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提

案先行評估。 

第六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審查後，研

究發展處依審查意見及學校整體發展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研究發展會議討

論議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七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並應書明人

力（包括教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項目

之來源或因應措施，並先行送交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見。 

第八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調整空間設

備，須提送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提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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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 

第九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依總量發展審核辦法審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現有人力、

空間設備與經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關單位進行調整。 

第十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不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

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書，提送研發會議

及校務會議審定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合併或裁撤。 

第十一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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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研究單位設置及評鑑，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

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設置之研究單位應提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期限、組織架構、單位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經

費來源、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與任期、經費

來源等。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附屬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一級研究單位），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位），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

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五條  各研究單位成立滿三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應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三年評鑑

一次。 

第六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依單位層級，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二

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議定之。 

一、組織功能。 

二、學術整合。 

三、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四、其他。 

第七條  本校成立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長提名校外專家學

者報請校長聘任 5 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院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 3 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八條  研究發展處應於每年一月提出該年度需辦理評鑑之研究單位名單，並通知其於同年

六月底前完成評鑑作業，評鑑報告於同年七月底前送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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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不通過」。不通過之研究單位，依其運作狀況

得建議裁撤或次年再評鑑，若經再評鑑仍不通過者，則做成建議裁撤之決定。 

第十條  被評定建議裁撤之研究單位，若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個月內，依所隸屬

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若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研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申請；或經評鑑

評定建議裁撤者，裁撤程序如下： 

一、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裁撤。 

二、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裁撤。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裁撤。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在審定裁撤後，應即進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移轉等)，惟得將接

獲裁撤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以一年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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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前次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及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擬分別歸屬文學院及

管理學院，請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三條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人事室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提送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並於 105 年 8 月 8 日奉教育部核定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請同意將「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改置於工學院編制

內附屬單位並裁撤原單位案，請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1.本案業經人事室修正組織規程提送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原則通過，設置辦法文字授權工學院參考校務代表建議修訂後送下次會議核

備；工學院業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召開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國立中

興大學工學院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會議決議提送第 76 次

校務會議討論。 

2.另本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於 105 年 8 月 8 日奉教育部核定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 105 年 4 月 22 日第 74 次校務會議討論修正通過，並於 105 年 5 月 19 日

奉教育部核定生效；另本辦法修正案以 105 年 4 月 26 日興研字第 10508008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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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公告周知。 

 

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修訂「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5 年 6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50801126 號函公告周知。 

 

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本校興大之光獎勵推薦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05 年 5 月 9 日召開興大之光複審會議，通過化工系鄭紀民教授、化工

系黃智峯副教授及獸醫系劉浩屏助理教授等 3 人獎勵案。 

 

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105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校行政管理費預算案，請討論。 

決    議：1.105 年預算表收入面以去年(104 年)收入決算數 51,087,394 元預估收入。 

          2.105 年預算表支出面多一欄，預計回歸校務基金之金額（收入減支出後之金額）。 

          3.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依據修正後預算表執行。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代表：陳樹群、路光暉、王升陽、楊秋忠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農產品驗證中心」擬由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單位提升至校級單

位案，請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請人事室同步修正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第六條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人事室修正組織規程提送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務會議討論修

正通過，並於 105 年 8 月 8 日奉教育部核定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另本案業以

105 年 6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50801125 號函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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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二案 

提案代表：陳樹群、路光暉、王升陽、楊秋忠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擬成立「食品及畜產品安全檢測中心」，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5 年 6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50801127 號函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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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貳、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4 樓研發處會議室 

參、主    席：翁芳標召集人                               記錄：李玉玲、邱佳慧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案    由：本次研究發展會議各單位所提議案是否納入「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

展會議」討論及議案討論順序，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第七條規定：「議案審查小組

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否符合研究發

展會議的審議事項」辦理。 

二、本次研究發展會議計有農資學院、理學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大數據

中心籌備小組及本處 4 個單位共提出 14 個議案及 1 個報告案（如會議目

次）。 

三、茲將本次 14 個議案及 1 個報告案依其提案屬性，歸納整理如下： 

議案性質 議案案號 法規依據 

一、教學研究單位之新

增、調整與停招。 

第 1~5 案(第 10、18、26、

33、37 頁)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

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

辦法。 

二、研究單位設置、評鑑

與裁撤。 

第 6~9 案(第 44、61、66、

75 頁)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

設置暨評鑑辦法。 

三、各種重要章則。 第 10~14 案(第 81、90、

96、100、105 頁) 

 

四、重要業務。 報告案第 1 案(第 9 頁)  

四、上開議案及報告案是否納入「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討論及

議案討論順序，請審議。 

決    議：本次 14 個議案及 1 個報告案均納入「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討論，議案討論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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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報告案：本校 105 年度研究單位評鑑報告案。 

       2.議案： 

(1)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兩岸台商組」擬變更合作對象，請討論。 

(2)農資學院「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擬更名為「生物產業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案，請討論。 

(3)理學院擬設置「科學教育中心」案，請討論。 

(4)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擬成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請討論。 

(5)「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擬更名為「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

案，請討論。 

(6)應用數學系擬成立「應用數學班」與「數據科學與計算班」，請討論。 

(7)應用數學系擬成立「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

學程」，請討論。 

(8)科技管理研究所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

學程，請討論。 

(9)擬成立「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請討論。 

(10)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實驗紀錄簿管理要點」（草案），請討論。 

(11)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12)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

注意事項」第三點條文，請討論。 

(13)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請討論。 

(14)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

程」第十一條及「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請

討論。 

       附帶決議：請農資學院修正所提成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案之設置計畫書

及設置辦法內容，以明確符合非編制內二級研究單位之相關規範。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1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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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報告案 
 

報告主題：本校105年度研究單位評鑑報告案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105 年度研究單位評鑑實施計畫」包含 4 個一級研究單位及 12 個二級研究單位，共計

16 個研究單位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評鑑結果均獲通過，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與研究

單位自我改善計畫重點摘錄如下： 

 

壹、一級研究單位 

一、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為編制內校級研究中心，在

頂大扮演重要策略角色，因應後

頂大加重國際化比重，建議增進

延攬國際學者與國際學程。 

2.建議整合貴重儀器中心之資源並

彈性活化，並投入編制內研究員，

以利中心長期永續發展。 

 

1.中心規劃學術發展及成立跨領域之研

究團隊，未來將協助學校規劃後頂大計

畫，建立跨院系之重點研究基地，並將

增進國際合作比重，延攬國際人才及規

劃國際學程，提升國際合作及能見度。 

2.中心及貴重儀器中心之儀器均將遷入

應用科技大樓集中管理，目前由本中心

主任兼任貴儀中心主任，透過整合與規

劃，有效利用現有儀器設備。中心若能

設有長期且編制內之研究人員，對中心

的發展及長期規劃均有相當助益。 

二、 

學術整合 

 

1.建議吸引各個不同領域的老師加

入，增加中心服務多樣性。 

1.中心配合學校未來五年發展計畫，規劃

三大研究方向主軸，包括「永續能源與

智慧生物科技」、「生產力 4.0 智慧機

械」及「仿生奈米材料」，並隨時依各

類產學研任務或計畫需求屬性，協助專

家人才組成團隊爭取經費，提升服務多

樣性且有效發揮研發能量。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未來側重奈米生醫，配合 GLP 檢

測拓展服務，並成立奈米生醫聯

盟服務平台。建議向業界拓展奈

米標章及認證業務，增加財源。 

2.近年產學計畫與檢測服務收入穩

定成長，未來考量資源整合效益

與貴儀中心營運，進一步於應科

大樓空間尋求最大效益營運。 

3.中心的部份儀器設備與校內貴儀

1.未來持續推廣奈米標章認證及獨特性

之檢測服務，將依據市場需求調整認證

項目，保持競爭力。 

2.中心將規劃拓展GLP檢測服務實驗室，

不僅維持奈米標章認證檢測服務，未來

將增加生物相容性及毒化物檢驗服務，

以因應生技醫藥、醫療器材發展的趨

勢。同時持續提供廠商諮詢、輔導及訪

談，若廠商有輔導之需求，則提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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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設備有重覆性，建議應該統籌管

理，依應用屬性汰舊換新，而非獨

立運作。中心的儀器設備目前散

落各教授的實驗室，不易提供完

整的服務 

4.奈米核心設施於計畫退場後，併

入貴儀中心運作，可使核心設備

繼續發揮功能，但收費的標準須

用心規劃，以增加中心收入。 

5.中心開授儀器設備的訓練課程，

非常有教育意義，也有利於機台

的活絡。 

6.國際化重點規劃宜檢視外師與學

生，提供誘因以吸引國際學程學

生。 

所需之檢測服務及簽訂輔導合約，以促

進我國在奈米科技業之發展。 

3.中心設備與校內貴儀部分之儀器雖有

重複性，但以功能性與應用性做為區

隔，以服務不同性質之樣品與特殊需求

之檢測服務。本中心與貴儀中心購置儀

器設備皆以支援中部地區學術研究及

產業界為考量重點，儀器設備皆將進駐

應用科技大樓，以提供完整檢測服務。 

4.核心設施已併入貴儀中心營運，目前收

費標準已重新制定，並規劃增加業界之

委託檢測，與提升產學合作計畫，以提

高檢測服務收入。 

5.中心儀器訓練課程將會持續在每年的

寒暑假開課，期望培訓更多能更獨立自

主操作之學員，以達到最高儀器使用

率。 

6.因應學校整體規劃，本中心並無專任師

資編制，聘任專任外籍師資有其困難

度。目前規劃的方向為擬開一門通識

課，其內容為專題演講。搭配工學院、

理學院、奈米中心所邀請國際演講者，

達成國際化與提高外師授課比例。本中

心規劃於後頂大計畫將聘任短期國際

級教授進行研究及教學，此將有助於本

校邁向國際化。 

四、其他 1.建議校內貴重儀器能集中放置，

並設專人管理，可使儀器運作更

加順暢、穩定。 

2.請學校支持中心貴重儀器的搬

遷。 

1.應用科技大樓已陸續驗收完成，各儀器

也陸續準備進駐定位及集中於同一棟

大樓內，各儀器專設專人管理，由諮詢

老師嚴格訓練且考核通過之學生作為

儀器之輔助人員，共同維持儀器運作之

流暢、穩定。 

2.中心貴重核心設施若能順利遷至應科

大樓，統籌管理及加強推廣服務，並與

貴儀中心比鄰，必能更加提升對外服務

之使用量，透過兩中心貴重儀器之整

合，將提升服務與機器維護的效率，研

究室之使用將以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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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適當管理費用，除增加中心收入外，預

期對產學合作計畫之促成與執行將有

助益。 

 

二、先端產業暨精密製程研究中心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未來將遷入應科大樓集中設備資

源，中心發展列入中興大學中程

校務規劃藍圖，朝向整體整合營

運，更有利資源整合。 

2.中心屬於非組織編制之一級研究

中心，在無校方正式年度經費的

穏定挹注下，得以自給自足，實屬

不易。 

3.以活絡的方法聘用博士後替代

役，有效整合共同關鍵設備，提供

校內以及產業聯盟成員服務，成

效績優。 

1.中心將持續朝自給自足營運目標努力。 

2.目前實驗室將可在年底陸續搬遷至目

前新規劃之無塵室，以整合中心資源強

化研發能量。 

3.中心將持續聘請優秀之博士後研究員

協助計畫之執行，且可將本身之相關經

驗傳承給碩、博班之學生，也可替研究

室開發新的研究領域，增加學生之見

識。 

二、 

學術整合 

 

1.本期共獲得 22 項中華民國專利，

聯盟服務 25 家廠商，並持續投入

關鍵技術發展，善用共同儀器設

備資源，技轉 11 項於國內廠商，

績效卓著。 

2.未來硬體設備集中於同一棟大

樓，可使設備使用更加有效率。有

彈性的經營方式，善用相關資源。 

1.中心將會結合目前業界之研發單位進

行計畫合作，並強化中心本身之技術水

平以滿足各合作廠商之需求。 

2.目前實驗室預計在今年底將 LED 上、

中、下游相關設備遷移至應科大樓無塵

室中，預計搬遷之設備為 MOCVD、

PLD、ALD、PECVD、E-GUN、恆溫恆

濕與冷熱衝擊等相關設備。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中心未來研究主題聚焦於紫外光

及深紫外光 LED 的發展，在有限

經費下，縮小研究及集中課題，是

一明智決定。 

2.LED 產業聯盟有效將學術研究成

果與業界接軌，並增加中心經費

來源，來達到收支平衡之目的。 

3.產學型計畫與研究優異，並有好

的發展重點與規劃。中心的營運

收入以計畫、捐贈、會費收入與檢

測服務為主。 

1.中心未來之研究主題如下: 

(1)深紫外光發光二極體:開發出 280nm

深紫外光發光二極體。 

(2)深紫外光感測器: 開發出 MSM 結構

之 220 nm (AlxGa1-x)2O3 光感測器元

件。 

(3)微發光二極體陣列:開發之微發光二

極體陣列可改變目前顯示器須背光源

之需求。 

(4)封裝與散熱技術開發 :開發高功率

UVLED 封裝與散熱技術。 

四、其他 1.鑑於中心相關儀器設備多而精 1.中心萬分期待校方能挹注經費相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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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搬遷與持續營運勢需校方更

大支持協助。實驗室搬遷經費需

預先籌措(應需要 2,000 萬元以

上)，未來如能順利遷入應科大

樓，有助於有效整合校內相關資

源。如校方經費可有效挹注，應可

成就各中心共用設備的稼動。又

學校應支持並鼓勵跨領域合作及

整合，讓儀器發揮最大效能。 

2.研究人員部份建議能有固定技術

人員，以維持中心機台穩定運作，

也可使中心有穩定收入。 

實驗室遷入應科大樓之搬遷費用及建

立空調、廠務、氣體管路等相關硬體設

施費用，後續固定技術人員之聘任，其

所需經費實屬龐大，中心恐無法獨力負

擔。 

2.中心將持續尋找合適之碩、博士後研究

人才以做為固定之技術人員。 

 

三、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結合防災、生態、環境研究為

主軸，足以與其他大學之防災中

心區隔，符合學校發展特色。 

2.中心配合國家社會的需要，於水

土災害防治、地震減災科技與耐

震材料、環境監測科技在農業與

濕地生物應用、及土壤環境復育

等之研究發展，皆已走出自己的

特色。 

1.本中心繼續以防災、生態、環境建構三

大研究重點。 

2.未來將建立大型生態監測脈絡，並研發

耕作環境於自然與人為破壞後之復育

技術。 

2.配合精緻農業策略以提高食糧生產效

率，開發創新技術加速土壤中穩定腐植

物質之形成及碳蓄存。 

3.利用精準施肥及配合衛星影像推估水

稻產量，結合先端節能省電科技輔助農

業發展，開發作物不同生長階段所需之

特用光源，並檢視因應氣候變遷之新農

業策略調整。 

4.解決食糧問題並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

功用，創造以農業綠環境科技為主軸之

國際一流研究中心。 

二、 

學術整合 

 

1.持續深化與國際學研機構合作與

學術交流，以彰顯及提升中心國

際知名度與貢獻。 

2.建議後續以中心在農業綠環境及

防災科技研究既有優良表現基

礎，持續規劃邁向國際一流研究

中心為努力目標。 

1.持續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拉瓦大

學、加州大學、俄亥俄州立吐麗都大學、

日本京都大學防災所及能源所、九州大

學、鹿兒島大學、北海道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德國 Kiel 大學及 Max Planck 

Institute 研究所、中國上海復旦大學與

廈門大學、奧地利維也納自然研究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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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命科學大學等進行實質學術交流。 

2.2016 年 3 月加入與 CENTRA 組織(啟

動跨國網路基礎設施應用合作) 交流

「災害管理」合作領域，促進強化台美

日的合作關係。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在學術或實務上皆有實質的貢

獻，而且其介面的鏈結甚佳。  

2.建議強化複合防災科技、濕地保

育及水土保持、國土復育在農業

領域之應用，以彰顯本中心亮點。 

3.學分學程修讀人數近年有明顯下

降趨勢，應妥為因應，建議可結合

環境教育增加誘因。 

1.99-101 年共執行 16 件計畫，執行計畫

總金額約 4 千 5 百萬元。102-104 年共

執行 32 件計畫，執行計畫總金額約 4

千萬元。中心將繼續執行研究計畫、教

育推廣計畫與產學服務計畫。 

2.2016 年 3 月加入 CENTRA 組織，交流

「災害管理」合作領域，與國家高速網

路與計算中心進行雙邊合作，並於日本

國家情報通信研究機構(NICT)聯盟，促

進強化台美日的合作關係。創造一個災

害控制的環境原型，用於推估與監測環

境災害，以強化複合防災科技。 

3.105 學年度起開學二週將擴大宣傳學分

學程，針對學生集體活動、學生課程時

間，主動積極提供學分學程資訊。 

四、其他 

 

1.為使中心永續發展，校方應考慮

將目前本中心非編制內研究單位

之身份，至少部分納入學校編制

內中心，以留住優秀人才，落實人

才培育與計畫目標。 

2.鑑於本中心之優良成績，校方給

予中心一定程度之資源與精神上

之支持，使本中心得以永續發展。 

1.本中心為非編制內一級研究單位，經費

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積極爭取政府部門

相關研究計畫為主。委員建議校方應考

慮將至少部份非編制人員納入學校編

制內，本中心會再與校方研議。  

2.為留住優秀人才，本中心依本校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聘用辦法，聘任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兼

職本中心之專案助理研究員，協助推動

中心行政與研究事務。 

 

四、動物醫學研究中心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組織

功能、學

術整合 

1.醫研中心目前定位尚未明確，有

必要進一步確認該中心所扮演之

角色，並建立制度，考慮成立校一

級行政單位(實驗動物資源中心)，

整合管理全校實驗動物資源及研

1.中心未來規畫部分，將於近期邀集各相

關單位召開會議討論，研擬未來可行方

向。 

2.落實興大校級實際實驗動物飼養管理

單位功能，確立校級生科中心實驗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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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2.建議中興大學能統籌學校小鼠、

大鼠、兔子等與人類疾病相關之

哺乳動物模式之代養及管理中

心，以因應未來農委會及科技部

查核 

3.為朝向更完整動物管理，校方需

要給予獸醫師及技術人員編制人

力，讓此中心能更有效率的代養

及管理中興大學的實驗動物 

照護委員會(IACUC)實際行政管理，及

各項業務服務與執行考核的管理，朝向

集中校內實驗動物飼養核心管理，俾利

未來科技部及農委會作業查核。 

3.動物房管理目前僅有一名專任助理兼

任獸醫師(該員具有獸醫師執照)管理

動物房，若能給予正式獸醫師職缺，及

飼養技術人員之編制人力，將可提升整

體代養質量並提供良好實驗動物管理。 

二、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動物房 SOP 建立，包含定期環境

監測、各項記錄，以及人員受訓、

定期健康檢查。 

2.增加學校內研究案和師生於本中

心代養和實驗進行之案件數目。 

3. 建 立 實 驗 動 物 照 護 委 員 會

(IACUC)功能與中心功能 

1.中心自 102 年 9 月起，已建立完整 SOP

制度及文件(24 項)，包含溫溼度、滅菌、

墊飼料、清潔、進出入等紀錄及入口管

制，並有定期環境及動物健康監測，以

及感染重啟動 SOP 等規範。 

2.人員之專業訓練方面，動物房獸醫師具

備國家考試及格獸醫師執照及實驗動

物訓練合格證。 

3.使用動物房之人員，須提供校方實驗動

物照護委員會受訓合格之證照，並由該

委員會提供每年操作人員定期健康檢

查。 

4.本中心積極擴展業務，並增加實驗動物

之代養空間，為維持良好之乾淨飼養環

境，自營運起，中心只接受有定期檢測

無特定病源之健康動物進入本中心，且

移出本中心後不再接受移入，也實際落

實生物安全環境衛生定期管控。 

5.將加強宣導並配合學校政令宣導，鼓勵

校內研究師生將實驗動物依各項作業

規定，集中飼養管理。 

6.本中心目前並無包含 IACUC 業務，該

項業務由生科中心承辦，但本中心所有

代養案件皆須申請 IACUC 通過，若遇

到較無經驗之人員，亦會輔導協助實驗

室申請，協助校方實驗動物申請作業。 

三、其他 1.現有經濟動物設施，若能依需求

修改，可提供動物照養功能及收

1.實驗動物業務除大小鼠代養外，中心亦

積極規劃中大型經濟動物設施，但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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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益。 

2.建議建立實驗室 SOP 及認證。 

 

場地限制，目前飼養規模與數量，將依

試驗需求與功能，與足夠專業照料人員

的服務動能，採逐步擴增之方式。 

2.每批動物飼養因考慮疾病管理及衛生

安全，為採短期批次飼養方式為主，也

落實統進統出消毒、空欄清場方式，維

持整體飼養環境衛生管理。 

3.P2 plus 實驗室為新建立實驗室，已在規

劃建立實驗室 SOP 標準流程及收費標

準等訂定。由於實驗室認證需耗費大量

人力及資源，未來將視使用頻率及資源

挹注多寡，決定是否朝向認證登記 。 

 

 

貳、二級研究單位   

一、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農資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改由副院長兼任主任，整合來

自不同系所教師、開設多元教育訓

練課程、積極推動國際（東南亞）

交流，成效良好。 

2.依單位設立宗旨，其任務在農業政

策之研究建議涵蓋：因應區域經貿

整合趨勢之農業科技產業化推動

政策等研究重點。 

3.為協助本院加強推動辦理相關學

術研究、教育訓練及國際交流等活

動，建議成立顧問團或諮詢委員

會，聘請國內產官學界資深學者專

家擔任顧問或諮詢委員。 

1.將依委員建議增加因應區域經貿整合

趨勢之農業科技產業化推動政策等研

究重點。 

2.擬依委員建議簽請成立中心諮詢委員

會。 

二、 

學術整合 

 

1.前次評鑑建議加強與校內相關領

域及不同領域單位學術整合，推動

整合型計畫，成效值得肯定。 

2.目前與德州農工大學協助東南亞

地區農業發展的合作，未來配合政

府南向政策，建議進一步整合校內

外相關領域單位，加強南向農業政

策的研究與交流。 

1.中心將密切關注政府之相關議題，並

持續積極推動南向農業政策之研究與

交流。 

2.未來辦理相關活動將結合校內資源並

與校外相關單位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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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中心研究人員在過去三年共接 12

個研究計畫，包括教育部、科技部、

農委會等，總經費約為 2,037 萬元，

並辦理研討會、專家論壇、演講等

活動場次約計 14 場。 

2.為配合南向農業政策及交流，建議

培訓課程的規劃及服務推廣能更

國際化，並多爭取相關單位及業者

的經費支持。 

1.中心將密切關注政府之相關議題，並

持續積極推動南向農業政策之研究與

交流。 

2.未來辦理相關活動將結合校內資源並

與校外相關單位進行合作並積極爭取

各相關單位經費。 

四、 

其他 

 

1.使用空間與農資學院辦公室同，行

政工作由院辦協助，各項活動支出

向外爭取相關單位補助或接受委

託。在非正式編制、單位經費自籌

之情形下，執行值得肯定。 

1.將繼續努力辦理。 

 

二、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工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永續營運需靠制度與人力的

健全，主任任期限制應具彈性。 

2.中心運作依靠主任個人努力，建議

持續培養未來的主任人選。 

3.中心主任及成員的研究能力強，應

發揮整合力量，突顯中心價值。 

1.本校現行制度為中心主任任期 3 年，

得連任 1 次。將針對委員建議，向校

方反應。 

2.中心將積極培育新的主任接任人選。 

3.將積極整合跨領域及不同系所的研究

能量。 

二、 

學術整合 

 

1.中心未來技術發展方向分為三項：

新材料及新加工技術、工業 4.0 的

智慧製造、系統工程與可靠度，此

三方向均符合國際技術及產業發

展趨勢。 

1.中心未來將以創新材料應用帶動的新

加工技術、工業 4.0 的智慧製造、及系

統工程與可靠度等三方向，做為主要

技術發展重點。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中心任務明顯清楚，除了培養人

才，研發創新之外，也能協助業界

產業升級。 

2.中心未來具長遠與完整的規劃。 

1.未來除持續培養人才、研發創新及與

業界產學合作外，將朝協助業界產業

升級的方向努力。 

2.中心未來發展規劃分為三大方向: 

(1)建構特色卓越團隊與中心，目標向

科技部、經濟部與教育部等官方單

位，申請補助經費 2,000 萬/年以上。 

(2)與法人、企業及產業公協會進行產

學合作，目標為每年 600 萬以上，於

五年後成長 120%達到 1,300 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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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3)提升國際合作。 

四、 

其他 

 

1.中心最好能有充裕的經費，提供予

參與教授誘因，也建議經費的運用

應有彈性。 

2.建議中心的儀器與設備比較有使

用效率的管理規劃。 

1.中心會將委員的建議，向校方反應。 

2.本中心將與相關單位討論儀器設備使

用與管理規劃。 

 

三、榮興轉譯醫學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的設立提

供學生很好的進修管道，同時也對

兩個單位的研究合作奠定很好的

基礎，兩個單位師資的加入，對學

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忙。 

1.謝謝委員的鼓勵，未來中心將持續協

助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教學支援與

學術研究交流。 

二、 

學術整合 

 

1.建議以中心為基礎推動生醫資源

共享（包括抗體、質體、protocol 

etc），提升中心實質效能。 

2.中心未來應積極爭取科技部或其

他單位的整合型計畫。 

1.中心加強嘗試生醫資源整合。 

2.未來將定期召開不同領域主題的研討

會，凝聚各專家學者，以爭取更多整

合型計畫。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合作內容包括了研究及教學。 

2.以中心為種子，作為中榮、中興轉

譯大型合作的模版，eg、 IRB、

biomark、in vitro & in vivoassays 以

達到臨床選題基礎開始。 

1.研究中心的設立，係輔助轉譯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師資與教學研究的發展。 

2.未來中心將招募跨領域的生醫、生技

人才，並以中榮合作為基礎下，加強

基礎研究與臨床研究的能量。 

四、 

其他 

 

1.成立僅三年，有限之經費推動兩方

實質合作，擴大學術論文發展，且

設立博士學位學程，深化雙方合作

基礎，。 

2.建議整合中心的四大研究群，尤其

是癌症及免疫兩組，對外爭取外部

捐補計畫。 

1.中心將於每年定期之執行委員會、座

談會，討論相關計畫的合作，以爭取

更多的外部資源。 

 

四、全球變遷生物學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若干目標均已達成或有具體

成果，少數目標仍待未來繼續努

力，譬如開設「全球變遷生物學」

之課程及整合動、植物標本館且具

1.中心未來將於執行委員會議中討論，

增加教學整合之功能，經費支援的部

分會適時提出給校方。 

2.未來將召開不同領域主題的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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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及教學功能。後者仍須校方完

整空間及經費上的支援。 

2.透過生科系的人力資源構成中心

組織核心骨幹，若能進一步跨系、

跨院，甚至邀請校外研究人員兼任

的方式參與，將可擴大研究能量。  

凝聚各專家學者，擴大成員參與。 

二、 

學術整合 

 

1.過去 3 年共有 23 篇由中心掛名之

學術期刊論文，可謂卓越傑出。建

議在國際合作方面，未來可加強與

國際 IPBES 之合作，代表台灣，多

參與其活動。 

2.建議推展與外校或他國簽定學術

交流合作之落實。 

3.是否可與中研院合作?於制度上是

否允許?  

4.在目前良善的基礎上，若能向科技

部或生命推動中心申請補助，或可

更為提升國際合作交流的成效。 

 

1.中心在國際合作方面，加強與國際

IPBES 之合作，以增加其曝光度。 

2.中心未來將於執行委員會議及不同領

域主題研討會中討論，持續推展與外

校或他國學術交流合作，並與中研院

交流合作。 

3.中心未來將於執行委員會議中討論，

以整合研究計畫的方式向科技部以及

生命推動中心申請經費補助。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建議可加強生態分布調查原始資

料及標本採集典藏資料之蒐集及

整合方面的工作，以便建立長期資

料，避免資料流失，其方法及資料

格式可參考 TaBIF 及 GBIF 所採用

之國際通用格式。 

2.課程是否規劃與其他院系合作，以

強化學生在生物多樣性方法與物

種辨認的能力?並加入全球變遷的

內容。 

3.是否有進行年報撰寫?以方便校內

外人士認識中心。 

4.調查資料之保存未來可以有規劃

的與中研院相關資料庫銜接。 

5.整合校內標本館的資源，在現階段

有實質性的困難，建議可提交院務

或校務會議進行協商討論。 

1.中心將加強舉辦活動以及加強生態分

布調查原始資料及標本採集典藏資料

之蒐集及整合方面工作。 

2.中心未來將於執行委員會議中討論關

於教學研究，加強學生認識氣候變遷

與生物多樣性之能力。 

3.中心定期召開執行委員會，報告年度

工作事項，以摺頁宣傳品讓外界認識

本中心，並研擬調查資料的保存方式。 

4.整合校內標本館資源之建議將提出至

院層級討論，但仍須考量現有資源的

限制。 

四、 

其他 

1.全球變遷及生物多樣性議題非常

重要，特別是從生態系層次的整

1.謝謝委員的鼓勵。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29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合。本中心是國內翹楚，希望校方

能多支持短期內能成為國內外重

要的研究單位。  

 

五、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執行主要為研討會與交流，效

果較為有限，相關作業仍有許多待

發掘，主任之任期應有所規範。 

2.中心設立宗旨希望能夠成為政府

與產業界之智庫，相當具有前瞻與

貢獻，然若需要落實這個宗旨，可

能尚需校方與管院大力的支持，方

可達成。 

3.應加強除演講、研討會外之相關學

術研究與學術活動。中心大多仍為

個人之活動與計畫，或可考慮發展

較具體之特色及增強實質的產學

合作。 

4.以目前既有的規模而言，中心選擇

物聯網、大數據、共享經濟、與綠

能產業及節能減碳四項領域為核

心領域，的確也是未來產業發展重

要的議題。然而這些領域之任何一

項產業結構都非常複雜，參與的廠

商眾多，是否能夠兼顧四項領域的

均衡發展，應再評估。 

5.除了鼓勵更多教授投入外，建議與

EMA 或領袖學員多連繫或與磐石

中心合作以了解產業界需求以落

實『擴大產業面服務範圍與對象』，

亦可結合目前院級其他中心，共同

協力完成目標。 

1.中心未來將會在可行範圍內，加強除

演講、研討會外之相關學術研究與學

術活動，並考慮發展較具體之中心特

色。 

2.中心將會針對「是否能夠兼顧四項領

域(物聯網、大數據、共享經濟、與綠

能產業及節能減碳)的均衡發展」進行

評估。 

3.中心未來將會積極與本校 EMBA 領

袖組或其他 EMBA 學員進行連結，或

與磐石中心、其他中心或校內外相關

單位合作，以了解產業界需求，落實

「擴大產業面服務範圍與對象」與增

強實質的產業合作。 

 

二、 

學術整合 

 

1.除主任外，缺乏其他教師的涉入，

應要有較多其他教師的積極參與，

否則難有「中心」的性質。 

2.主要為經濟領域，其他領域整合待

加強。 

1.中心未來將朝委員所指教之方向，積

極邀請其他教師參與中心營運與中心

相關活動。 

2.中心未來將依據委員所建議，選擇具

有影響的企業或單位進行長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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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於中心設立的宗旨下，選擇具

有影響的企業或單位進行長期的

合作，以累積研究的成果。 

以累積研究成果。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主要以與主任相關的為主，其他則

以協辦活動和參與為主。 

2.近三年舉辦 12 次研討會，具有實

體的績效。但其中的內容，與產業

發展有關的研討會不多，甚至有學

生服務性質的會議。若比照前述四

項核心領域，從研討會內容而言，

似乎偏向綠能產業及節能減碳的

領域。 

3.建議舉辦研討會或論壇的內容，可

以參酌所設定的核心領域平均發

展。 

4.應吸引其他教授加入中心擴大規

模，中心主任才能輪替，避免中心

各項活動侷限於個人之專長。 

1.中心未來將依據委員所建議，參酌中

心所設定的核心領域舉辦內容相關之

研討會或論壇等活動，以落實核心領

域平均發展。 

2.中心未來將朝委員所指教之方向，積

極邀請其他教師參與中心營運與中心

相關活動，避免中心各項活動侷限於

個人之專長。 

 

四、 

其他 

 

1.以中心應有之規模而言，中心仍有

極大成長空間，人力配置簡單，收

支尚能平衡。參與教師應大量增

加。 

2.目前可使用經費除了研究計畫之

外，部分來自捐贈，惟金額多屬小

額捐款。 

3.可評估與其他中心共用空間以節

省開支，人力互相支援及業務合作

推廣。 

1.中心未來將朝委員所指教之方向，積

極邀請其他教師參與中心營運，及中

心相關活動。 

2.中心未來將朝委員所指教之方向，評

估是否需與其他中心共用空間以節省

開支，或人力互相支援及互相協助業

務合作推廣。 

 

六、財務風險管理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針對財務風險，如發展積極應可有

相當的特色。參與的教師與學生仍

有限。 

2.主要仍是以演講、研討會為主。以

目前資料而言，大部分呈現的計畫

都是中心主任之一般型專題研究

計畫。 

1.中心已經擴大師生參與，目前財金系

與資管系有相當多的老師加入相關合

作計畫，未來將因應大數據計畫的需

求，邀請應用經濟系、應用數學系及

其他相關系所師生參與本中心。 

2.本中心亦有相當的決心朝實質經營發

展，目前已談妥與開發金控的長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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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3.人力尚缺執行長及專任助理，目前

與財務工程協會合作，以補人力之

不足。 

4.建議未來應要有更多教師參與形

成專家團隊，發揮諮詢委員會的功

能與影響力。 

5.應向中心的實質規模與運作發展，

產學應要有較多廠商參與。 

6.中心的宗旨希望能夠提升中部地

區學界及業界之風險管理觀念，建

議未來不論對學術界或業界，能夠

提供更多的教育訓練機會，以發揮

中心的影響力，亦可充實中心的財

源。 

作計畫案，未來將挹注相當多的人力

與資源在流動性風險指標的統計與發

佈工作上。 

3.目前本中心產學合作廠商儘管相當有

限，未來將透過財務工程學會的平台，

邀請更多廠商參與，目前已有一些外

部廠商表達願意合作的意願。 

4.中心目前與財務工程學會合作，草擬

相關風險管理教育訓練課程計畫，目

前已接洽一些社團或教育訓練機構進

行協商事宜。 

5.本中心過去與財務工程學會便曾與磐

石中心洽商教育訓練計畫，但因細節

問題無法繼續推動，本中心將再努力

與磐石中心進行各種可能合作的事

宜，包括產學合作計畫與教育訓練課

程。 

二、 

學術整合 

 

1.多為合辦活動，較少實質學術整

合。 

2.跨領域的學術整合較少，目前僅計

劃與理、工學院與管理學院合作進

行大數據相關研究，應加強跨領域

合作與師生之參與。 

3.建議未來可以透過台灣財務工程

學會與更多校外相關領域的單位

進行更多的學術合作。大數據分析

為將來可以發展的機會，中心未來

可以積極參與且發展成重要特色。 

 

1.中心已經擴大師生參與，未來將因應

大數據計畫的需求，邀請其他相關系

所師生參與本中心。 

2.目前已談妥與開發金控的長期合作計

畫案，未來將挹注相當多的人力與資

源在流動性風險指標的統計與發佈工

作上。未來將嘗試與金融研訓院合作

共同執行相關金融風險管理指標的研

究與公布計畫。 

3.目前本中心與財金系老師共同執行大

數據相關研究，未來將因應大數據計

畫的需求，邀請應用經濟、應用數學

及其他相關系所師生參與本中心的工

作。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中心以主任為主，在各方面仍可加

強，列舉之成果是每年均有研究論

文，然幾乎都是中心主任的研究成

果。 

2.與學會關係，通常隨理事長變動，

並不適合作為發展之成果，應要有

較多的發展方向。 

1.中心已如前述擴大師生參與。 

2.中心與財務工程學會合辦相關研討

會，未來將嘗試擴大合作對象與風險

管理相關機構、金融機構及金融監理

機構合辦相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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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3.與 GARP 有共同舉辦演講，亦研議

開辦投資理財研討會，以協助人才

的培訓，未來應該會有更好的績效

呈現。 

4.建議加強其他師生的參與，中心未

來若能發揮功能，鼓勵更多學者與

實務專家的參與，形成團隊，將會

有更豐富的學術計畫研究與成果。 

5.配合產業界對風險管理知識與技

術的需求增加，宜擴大產學合作的

深度與廣度。 

四、 

其他 

 

1.主要仍以主任及其學生為主，仍未

呈現「中心」應有之規模。應加強

人員、師生之參與，應提供未來目

標與發展願景。 

2.中心經費可以考慮爭取，透過合作

或捐贈等各種財源來源，以支援中

心各類活動。除以財務工程中心合

作外亦可考慮其他中心共用空間，

減少空間閒置；人力亦可互相支

援。 

1.中心已如前述擴大師生參與。 

2.中心將評估業務需求的發展以及本院

空間的需求，配合本院的規劃進行空

間的調整作業，也希望本院能統籌各

中心的人力與資源做更允當的調配。 

 

七、磐石產學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對於未來的規劃可加強。 

2.人才培訓與企業推廣服務方面，成

果豐碩，在產學合作方面，則略顯

不足，可以鼓勵更多的教師參與，

也可以使產學合作的內容與成果

更豐碩。 

3.本中心是由管理學院與磐石會共

同合作成立，因此應該兩者之間有

更多且深入的產學合作關係，方能

強化本中心的核心價值。 

4.應落實諮議委員與執行委員之設

置功能，甚至主動協助未來的中心

的發展，尤其是在產學合作部分，

是中心未來可以強化之處。 

1.中心之工作重點以產學合作交流、人

才培育與訓練、企業輔導與轉型升級

為主，與磐石會的聯結除了邀請磐石

會會員擔任本中心之諮議委員與執行

委員之外，也邀請磐石會會員擔任「企

業家講座」與「管理講座」之演講貴

賓，使學生從決策者經驗分享吸取智

慧。 

2.每年定期舉辦諮議委員與執行委員之

討論會議，彙報每年度的執行業務重

點以及未來發展重心與展望。 

3.中心設置主任與執行長，人力編制方

面共有 3 位助理分別執行產學合作計

畫案、科技部計畫案以及一般行政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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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5.建議積極擴編人力，加速組織發展

以成為中部管理人才的培訓中心。 

務處理，期使磐石中心成為中部管理

人才知培訓中心。 

二、 

學術整合 

 

1.未來若能強化與校內其他單位形

成跨領域團隊，將具更多成效。 

2.各項專案計劃有依實際需要與校

內外各系所相關教授合作，不只侷

限在中心少數負責人員。 

3.建議與校內其他領域的單位建立

跨領域的研究或顧問團隊，對學術

或實務界提供更廣泛與多元的接

觸與合作。 

4.建議建立人才庫以提供企業各種

客制化的培訓及產業合作專案。 

1.中心推動的個案教學，以中部地區的

中小企業或在職EMBA學長姐之企業

為主軸做實務上的議題探討，並進行

企業交流與產學合作，以此培養學生

在理論與實務上的連結。 

2.個案資料庫的建構與平台方面，計畫

案團隊延攬管院內企管系、科管所、

行銷系、國務所、資管系等各系所教

授，促使個案內容與教學上更具多樣

化與豐富性。 

3.中心已建構線上申請實習媒合網站平

台，透過本校 EMBA 領袖組及兩岸台

商組學員任職企業為基礎進行調查，

確認企業參與意願及釋放實習生名

額，以提供學生良好的實習環境與學

習成長，並與企業建立長遠產學合作

關係，以期獲取企業長期支持。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中心宗旨在活絡知識交流平台，以

服務企業提升管理能量為精神，建

議中心可藉由磐石會或業界資源，

組成專家團隊，爭取企業產學合作

機會，強化諮詢顧問功能。 

2.建議與商發院於個案教學資料庫

合作與擴大個案教學規模，加速發

展嘉惠中部產學界。 

 

1.中心曾協助在職 EMBA 畢業或在學

的學長姐之所屬企業，進行培訓人才

的專案或內部教育訓練以及客製化的

企業輔導轉型升級計畫案。 

2.管理學院「營造在地知識化與特色產

業化之管理個案資料庫」計畫案，已

完成 10 件個案內容以及建置個案網

站，提供校內外的師生在管理實務與

理論上的平台交流，將持續擴增個案

件數，以增加個案網站的深度與廣度。 

四、 

其他 

 

1.建議如諮議委員的建議，透過磐石

會管道向其會員企業分享磐石業

務服務項目，以爭取計畫與經費，

甚至可以因此而增加人力，擴大中

心的業務。 

2.善用結餘款以協助與整合其他中

心。 

 

1.中心將加強與磐石會之合作，並舉辦

相關活動；另外本中心也與中部地區

其他企業協會如青創協會與台中市行

銷人協會等積極推展關係，使本中心

能服務更多中部地區企業。 

2.中心為院內研究單位，與校方單位和

院內其他中心的整合與合作部分，建

請院方進行主導與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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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子商務暨知識經濟研究中心 (管理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設立宗旨與發展情形大體符合，其

他教師的參與仍可加強。 

2.中心在有限資源下，能夠有此表

現，相當不易。未來若能凸顯優勢，

有效累積成果與經驗，將更能發揮

中心的貢獻與影響力。 

3.以建立網路銷售平台為發展方向，

可以擴大網路商店發展規模及建

立標準發展模式，逐漸從消費品擴

展到其他領域產品之網路商店 

1.中心將與本院其他研究中心多合作。 

2.加強邀請有興趣的老師參與本中心。 

二、 

學術整合 

 

1.學術整合有初步成果，可持續加

強，可持續發展。 

2.可利用電商為基礎做學術整合進

一步的發展。 

3.建議持續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形

成專家團隊，對企業提供更有效的

諮詢服務。 

1.中心將持續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形

成專家團隊，對企業提供更有效的諮

詢服務。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應可加強質的提升而非只是衝量

(特別在期刊編輯與論文發表方

向)。 

2.中心目前研究成果豐碩，服務活動

亦多，建議考慮未來如何多爭取與

企業實質的產學合作，以增加實戰

經驗與中心經費。 

3.持續深化與 EMBA 及其他中心合

作，以擴展電子商務之產業服務領

域。 

1.中心將持續深化與 EMBA 學生及其

他中心合作，以擴展電子商務之產業

服務領域。 

四、 

其他 

 

1.依目前所呈現的整體績效而言，大

部分屬中心主任的成果，建議仍應

有更多師生的參與。 

2.中心經費規模不大，空間也不是很

充裕，但是有個龐大的中心組織架

構，如何確實有效運作是未來可以

評估之處。 

3.建議建立網路商店或交易平台收

入回饋制度，以作為中心經費來

源。 

1.中心將加強邀請有興趣的老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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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臺商研究中心 (法政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

能、學術

整合 

 

1.中心為臺灣經濟發展重要的推手，

台商研究中心可以幫助學界將研

發成果，推廣至台商，也可提供學

生實習與未來工作機會。 

2.建議應有完整短、中、長期發展規

劃 

 

 

  

1.有關各期程規劃，本中心短期規劃將

持續舉辦台商相關研討會、論壇、演

講與工作坊，並爭取陸委會、台商團

體等的支持與協助。中期規劃將持續

進行台商相關碩博士論文與期刊論

文之蒐集，以增進學術累積的基礎。

長期規劃將台商研究範圍從中國大

陸拓展至亞洲甚至更大範圍，並爭取

與各產業之產學合作機會。 

二、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建議可在校內開授相關課程。 

 

1.校內開設相關課程，會視校內課程編

排調整開設。 

 

十、全球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 (法政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建議常設研究領域，建立研究團

隊。 

1.中心已成立不同研究群組，未來將針

對國際安全情勢變化增設研究群組，

並爭取經費補助，舉辦各類小型座談

的討論，將研究成果公佈於中心網

頁。 

二、 

學術整合 

 

1.活化主任個人已建立的國際合作

網絡，可考慮與國外教學研究機構

合辦活動與出版，以深化交流及經

費分攤。 

1.中心未來將視經費狀況，評估該建議

之可行性。 

2.舉辦國際活動的交通費用高昂，即便

國外機構願意負擔部分費用，但在經

費開支上對本中心仍構成相當程度

的負擔。 

3.未來本中心將努力爭取政府機構對

於重要國際專題之研討，提供經費補

助，預算爭取常態性，辦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可能性。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因經費考量，可考慮推動網路出版

品 

2.建議專書於審核後再出版。 

1.本中心將繼續爭取各界經費支持，持

續透過邀稿的方式，邀請國內專家學

者針對重大國際問題提供評論分析，

並將之公布於中心網頁上，進而發揮

本中心在和平與戰略研究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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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資訊流通的角色。 

2.倘若經費許可，未來專書出版將先進

行審查。 

四、 

其他 

 

1.建議專案申請行政管理費。 1.本中心將持續爭取政府部門經費補

助，期透過各類動態活動之舉辦，加

強中心的研究能量與行政績效。 

 

十一、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法政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學術整合、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建議朝與教學結合方向努力，讓

教師多利用中心設備。 

1.將持續進行各項民調委託案之研究，

並繼續結合相關課程內容進行實習與

實地操作，進一步鼓勵教師協同進行調

查研究與合作。 

2 中心除承接各類型調查委託與研究案

外，亦積極培養民調專業人員，過去曾

開設民意調查與選舉研究相關專門課

程，並配合課程內容進行實地電話調查

與面訪調查等實際操作，透過實作方式

讓學生對民調流程能有更深層認識。 

3.配合創新技術與網路科技等興起，調

查方式也有更新的突破，未來將網路調

查、大數據資料蒐集與探索等類型調查

內容融入課程及調查內容中，以拓展學

生及研究員的視野。 

 

十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法政學院) 

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一、 

組織功能 

1.中心運作因為經費問題，無法聘

任專職行政助理和研究員，殊屬

可惜。建議校方和中心考量

matching fund 的可行性，提升單

位向民間、業界募款誘因。 

2.中心致力推動兩岸關係與中國研

究不遺餘力，成效良好，建議校方

予以多多支持。 

1.本中心未來的精研模式有二： 

(1)提供本中心研究人員與國內外智庫

交流參訪之機會，以本年度計畫為

例，將本中心舉辦之研討會議程設計

成與本中心研究員的專屬場次，除將

發揚本中心之學術能量，亦可增進雙

方學術意見交流之契機。 

(2)增加本中心邀聘國外智庫學者擔任

兼任研究工作的可能，如此將可落實

評鑑委員之建議，藉以彌補經費缺失

無法聘任專職助理與研究員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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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委員訪評意見及建議 自我改善計晝 

二、 

學術整合 

 

1.該中心對外合作關係良好，值得

肯定。考量兩岸發展前景，建議進

一步整合大陸和台灣研究單位力

量，取得更多資源。 

2.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之合作單位仍

集中於特定少數學術單位，建議

在現有基礎上，開展與更多國內

外智庫與大學之合作。 

1.中心未來努力方向如下： 

(1)持續建構跨校與跨國研究網路。除了

先前與台灣發展研究院簽署合作協

議，與澳洲西雪梨大學及日本明治大

學共同建構一跨國三邊研究網路外，

未來將與中國學術單位共同舉辦兩

岸大型研討會。 

(2)在固定舉辦「兩岸和平論壇」大型研

討會之餘，本中心將持續透過學者邀

訪方式，舉辦小型座談會，以即時回

應時事發展為目標，讓國際專精中國

研究學者能夠擁有對話平台。 

(3)與「中華當代兩岸學術交流協會」共

同合作，推動本中心研究員訪問大

陸，以弭平資訊和現實之落差，達到

真正理解中國大陸，落實研究學術目

標。 

三、 

教學研究

與服務推

廣之績效 

 

1.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在有限資源

下，推動中國大陸研究，舉辦各項

研討會及座談會，已充分發揮厚

植研究能量，以及作為政府大陸

政策資源與研究之平台，英語肯

定。 

1.未來將持續依據中心設置宗旨，強化舉

辦以中國研究為中心的各類型學術專

題演講、學術座談會以及學術研討會，

藉此提供中部地區中國大陸研究的交

流平台。 

2.本中心除了積極加強與中國大陸以及

校外相關智庫及學術研究單位的合作

外，也持續爭取校內外相關單位對於本

研究中心的支持，藉此能夠舉辦上述相

關活動以符合本研究中心的宗旨。 

四、其他 1.人才培育乃是研究中心之核心發

展、要素，建議中興大學宜增加對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行政人力之實

質資源。 

1.本中心訂有定期交流會議，並透過舉辦

各項大型研討會、座談會以及學術專題

演講，藉此提供本中心研究員關於大陸

現階段政經發展現況、外交、社會等各

項問題及兩岸關係發展等專業知識，有

助於培訓中國大陸研究方面的人才，也

期望能在學校資源挹注下，獲得更多中

心行政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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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有關「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於本(105)年度接受評鑑時為任務編組一級

研究單位，後經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務會議通過改置於工學院編制內附屬

單位，並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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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議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兩岸台商組」擬變更合作對象，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4 年 10 月 28 日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年度第 2 次班務委員會會

議及 104 年 11 月 30 日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及教育

部 105 年 1 月 25 日臺教技(四)字第 1040093276B 號令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

開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班兩岸台商組係奉教育部 99 年 6 月 8 日台高(一)字第 0990102798 號函核定設

立，截至 105 年 8 月已連續招生至第七屆。 

三、本校與原合作學校上海社會科學院合作與交流框架協議仍存續，惟為解決目前

EMBA 上海班場地租借限制，期使預期綜效產生，擬調整 EMBA 上海班合作對象

為華東師範大學。 

四、檢附相關會議紀錄 1 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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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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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農資學院「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擬更名為「生物產業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進修學士班）」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3 月 30 日農資學院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學程系務暨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及 105 年 8 月 29 日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鑑於臺灣少子化的現象，為提升未來招生市場的競爭力，另因應多數在學生的意

見，力求與本校其他進修學士班名稱一致，擬將本學程更名為「生物產業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三、本案將不會更動本學程的發展方向與重點、課程規劃、師資狀況及學制。 

四、檢送系所調整說明申請表（如附件 1）、相關會議紀錄（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研發處檢視本校其他進修學士班名稱是否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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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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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節錄第 4 案) 

 
五、宣布開會： 

記錄: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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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理學院擬設置「科學教育中心」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6 月 15 日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與服務

需求，做為理學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窗口，擬成立「科

學教育中心」。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計畫書」（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

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2）及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3）

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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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計畫書 

105年 0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成立目的 

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推廣

與服務需求而成立，做為本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

窗口。 

二、組織架構 

本中心配置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聘之。中

心主任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本中心為促使研究發展工作之落實，由中心

主任邀請本院各系所與本校相關專長之教師，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 

三、組織任務 

（一）整合校內科學教育資源、研發製作演示教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各

種基礎科學課程教學改進計畫。 

（二）促進本院及本校相關領域研究專長之專任教師整合及跨領域教學。 

（三）辦理國內外科學教育之學術研究、教育訓練、與活動交流。 

（四）規劃基礎科學教育之研習課程、競賽等。 

（五）支援中小學高中策略聯盟學校辦理推廣科學新知及科普活動。 

四、運作空間 

使用理學院既有空間。 

五、經費來源 

自籌。擬申請各項研究計畫、教育訓練計畫、及研習合作課程。 

六、自我評鑑指標 

（一）各項計畫數量、參與人數與總經費。 

（二）研習合作計畫之數量與總經費。 

（三）學術活動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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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5年 0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本院各系所相關領域之科學教育課程

整合，並推廣各類型科技新知，特設立「科學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成立目的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之長期發展，加強基礎科學教育之教學、研究、

推廣與服務需求而成立，做為本院各單位及本校相關領域老師與學術界之聯繫窗口。 

第三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校內科學教育資源、研發製作演示教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各種基礎科

學課程教學改進計畫。 

二、促進本院及本校相關領域研究專長之專任教師整合及跨領域教學。 

三、辦理國內外科學教育之學術研究、教育訓練、與活動交流。 

四、規劃基礎科學教育之研習課程、競賽等。 

五、支援中小學高中策略聯盟學校辦理推廣科學新知及科普活動。 

第四條  本中心配置主任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聘之。中心主任任

期配合院長之任期。本中心為促使研究發展工作之落實，由中心主任邀請本院各系

所與本校相關專長之教師，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應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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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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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擬成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8 月 17 日農資學院附屬單位諮議委員會議決議及 105 年 8 月 29 日農

資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培育植物醫學人才及提升植物醫療水準，擬成立植物教學醫院。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設置計畫書」（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植物

教學醫院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2）及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3）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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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設置計畫書 

一、成立目的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改善國內農業生產技術，包括對植物

之保養照護，及對植物生物性/非生物性病因之診斷、治療及預防，期在兼顧環境友善及食用

安全的前提下，達到促進農作物生產之目標，特整合本院資源，設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

學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本醫院除提供植物防檢疫有關即時資訊及服務平台外，亦將協

助厚實本院「植物醫學暨農業安全學程」培育學生在從事植物診療時所應具備之植物醫師素

養，促進本院之教學、研究、教育推廣，及協助公民營事業機構執行作物生物性/非生物性病

因診斷、監控、防治管理等有關業務。 

 

二、組織架構 

（一）本醫院設諮議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院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副院長為副主任

委員，由院長聘請國內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委員，負責協助訂定本醫院之工作重點與

發展策略。 

（二）本醫院設置院長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遴選，提請校長聘

任之。任期三年，得連聘一次。本醫院院長得視需求遴聘諮詢專家顧問若干名。 

（三）本醫院得設置研究員（教授）、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理研究員（助理教授）及植物醫

師若干人，由院長敦聘校內外助理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上兼任之，協助及辦理本醫院各

項事務。 

 

三、定位 

本醫院定位為校內二級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 

 

四、業務範圍 

（一）提供植物醫學臨床生物性與非生物性病因之診斷分析與鑑定、治療防範與藥劑處方應

用，以及植物健康照護栽培與施肥管理等之門診服務與教育訓練，落實食安五環政策

推動農藥殘留源頭管理把關業務之推動。 

（二）協助政府與公民營事業機構作物產銷有關防檢疫體系之建立與維護，以及各植物防檢

疫相關業務之推動。 

（三）提供植物醫學暨農業安全學程學生植物醫學臨床實習實務歷練之平台。 

（四）加強植物健康管理、綜合診斷、整合性防治等之研究。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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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作空間 

使用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1 樓之現有空間，及各參與工作有關單位之實驗室。 

 

六、經費來源 

本醫院所需經費自籌，各項經費之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預期成果 

（一）將於農業環境科學大樓 1 樓籌設「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結合農業暨自然資源

學院植病、昆蟲、土環、農藝、園藝及農業推廣中心等相關系所與單位相關資源，提

供植物醫學臨床生物性與非生物性病因之診斷鑑定、治療防範與處方應用，以及植物

健康照護栽培與施肥管理等門診服務與教育訓練。 

（二）提供植物醫學跨領域整合教學研究、教育推廣服務之專業平台，協助政府與公民營事

業機構作物產銷有關防檢疫體系之建立與維護、特定疫病蟲害之診斷鑑定、健康種苗

生產之輔導驗證、外銷農產品之檢疫處理、農藥殘留監測之取樣送驗、重要害物疫情

調查監控、病蟲害管理諮詢問題之回應、農藥應用糾紛問題之排解處理、作物生產履

歷之建立認證等植物防檢疫相關業務之推動。 

（三）提供植物醫學暨農業安全學程學生植物醫學臨床實習實務歷練之平台，落實所開設農

藥藥理與應用、害物防治處方技術、植物病蟲害臨床診斷、作物健康栽培管理技術等

課程理論與實務應用之結合，提升本校培育人才投入職場參與國家建設之國際競爭力。 

 

八、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 

（一）本醫院營運方向是否與設置宗旨相符。 

（二）本醫院疫病蟲害診斷鑑定檢測實驗室是否符合 ISO 17025 檢驗機構運作規範。 

（三）每年提供門診服務及接受與公民營事業機構委託服務之總件數。 

（四）每年提供學生植物醫學臨床實習實務歷練對人才培育與產業發展上之貢獻。 

 

九、相關單位配合措施 

（一）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植病、昆蟲、土環、農藝、園藝及農業推廣中心等相關系所與單

位教學與研究資源在植物醫學臨床生物性與非生物性病因之診斷鑑定、治療防範與處

方應用，以及植物健康照護栽培與施肥管理等門診服務與教育訓練等業務執行運作之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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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防檢疫相關業務推動有關各級政府與公民營事業機構產學研聯盟運作體系的建立。 

（三）本校農藥殘留檢測中心、土壤調查中心等農藥殘留及植物營養元素與重金屬分析等檢

測服務以及相關教學研究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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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設置辦法(草案) 

105年8月29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培育植物醫學人才及提升植

物醫療水準，特設立「國立中興大學植物教學醫院」（以下簡稱本醫院）。 

 

第二四條  本醫院執行主要業務及工作項目如下： 

一、支援本校各教學單位。 

二、提供植物醫學臨床生物性與非生物性病因之診斷鑑定、治療防範與處方應用，

以及植物健康照護栽培與施肥管理等門診服務與教育訓練。 

三、加強植物健康管理、綜合診斷、整合性防治等之研究。 

 

第三二條  本醫院設諮議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由本院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副院長一位

為副主任委員，由院長聘請國內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委員，負責協助訂定本醫院之

工作重點與發展策略。 

 

第四三條  本醫院設置院長一人，由本院院長就本院專任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遴選，提請校

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連聘一次。本醫院院長得視需求遴聘諮詢專家顧問若干名。 

 

第五條  本醫院得設置組長、研究員（教授）、副研究員（副教授）、助理研究員（助理教授）

及植物醫師若干人，由院長敦聘校內外助理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上兼任之，協助及辦

理本醫院各項事務。 

 

第六條  本醫院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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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 

(節錄第 7 案) 

 
五、宣布開會： 

記錄: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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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擬更名為「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案，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6 月 21 日法政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更符合本中心區域研究、活動及內涵，擬更名為「當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及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 1）、原辦法（如附件 2）及院務會議紀錄（如附件 3）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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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名稱及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

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

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為更符合本中心區域研究、活

動及內涵，爰修正本辦法名稱，

刪除「戰略」兩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加強對南亞與中東地

區發展現況之研究，

並做為政府南亞與中

東政策諮詢與研究之

學術平台，特依據本

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設

置「國立中興大學當

代南亞與中東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加強對南亞與中東地

區發展現況之研究，

並做為政府南亞與中

東政策諮詢與研究之

學術平台，特依據本

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設

置「國立中興大學當

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

中心) ，訂定本辦法。 

為更符合本中心區域研究、活

動及內涵，辦法名稱刪除「戰

略」兩字。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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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0 月 22 日院務會議修正（第 1.6 條）民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研究發展會議修正（第 1.2.3.4.6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加強對南亞與中東地區發展現況之研究，

並做為政府南亞與中東政策諮詢與研究之學術平台，特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條之規定，設置「國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畫，由院長提名本院副教授以

上專任教師，提請校長聘任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三條  本中心置學術諮詢顧問若干人，由主任遴聘，提供中心發展策略之建議、指導與協

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任期與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若干人，由主任敦聘校內外助理教授或相

當職級以上兼任之，任期與主任同。另得聘請研究助理若干人，協助及辦理本中心

各項事務。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與人力均自行籌措，自給自足，並依本校相關規定報支經費。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與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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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應用數學系擬成立「應用數學班」與「數據科學與計算班」，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9 月 6 日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

務會議及 105 年 9 月 20 日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國內少子化以及大數據時代來臨的趨勢，進行更動應用數學系研究方向與課

程發展，以符合未來發展方向。 

三、提升本校在大數據科技之跨領域研究教學與學術創新，及應用數學增加產學合作

之機會，以因應大數據時代的來臨。 

四、檢附本案審查意見（如附件 1）、「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如附件 2）

及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3）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本案案由修正為：應用數學系學士班擬調整為「應用數學組」與「數據科學與計

算組」；另說明二所述「國內少子化」建議修正為「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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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班」與「數據科學與計算班」 

審查意見 

一、審查一覽表 

提案單位 案名 員額說明 空間說明 
經費來源

說明 

招生  

名額 

外審 

結果 

理學院  應用數

學系成

立 

應用數

學班、

數據科

學與計

算班 

查申請單位應用數

學系目前專任師資

21 員，其中副教授

以上者 14 員，助理

教授 7 員，另附件

2「第二部份：申請

學士班 /學位學程

自我檢核表」中「師

資結構」欄位，應修

正為應用數學系現

有專任教師 21 位，

助理教授以上 21

位，副教授以上 14

位。 

1.教師研究室：33 間(629.6

平方公尺)。專任教師 30

間、兼任教師 1 間、助教

室 2 間。 

2.研究生研究室：25 間

(484.9 平方公尺)。 

3.教室及研討室：13 間

(860.45 平方公尺)。5 間

大教室、8 間研討室。 

4.電腦教室：5 間(393.5 平

方公尺)。 

5.圖書館及閱覽室：2 間

(462.4 平方公尺)。 

6.依現有方式辦理。 

1. 校方每

年編列經

常費、設

備費等。 

2. 依現有

方 式 辦

理。 

 

1.每班40

名。 

2.依現有

方 式 辦

理。 

極力 

推薦：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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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審查意見 

申請案名稱 

審查意見 
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班」、「數據科學與計算班」 

教務處 

1.招生組：針對「招生名額來源及擬招生名額」無意見。 

2.課務組：請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相關辦法提送

課程規劃。 

學務處 
本處對計畫書無意見。俟該班成立後，再依權責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

之處理，另本處生涯發展中心可提供相關職涯發展輔導之協助。 

人事室 

查申請單位應用數學系目前專任師資 2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4 員，

助理教授 7 員，另附件 2「第二部份：申請學士班/學位學程自我檢核

表」中「師資結構」欄位，應修正為應用數學系學系現有專任教師 21

位，助理教授以上 21 位，副教授以上 14 位。 

主計室 無。 

研發處 

1.學院應依「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提供足夠空間、師資、

經費、招生名額及相關資源。 

2.請依校內、外審查意見調整與說明。 

3.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研發處將另依教育部所訂期程，檢視計畫書

學術條件後，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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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審查意見 

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1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班」、「數據科學與計算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符合。 

課程規劃 符合。 

師資規劃 符合。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符合。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生畢

業後就業市場狀

況） 

符合。 

與世界學術潮流之

趨勢 
宜介紹更多不同領域的應用與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將提

供學校參考) 

可以進一步邀不同領域的研究學者或是產業人士，分享創新的資料分析

技術與應用。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追蹤

之重點 

宜介紹更多不同領域的應用與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可以進一步邀不同

領域的研究學者或是產業人士，分享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與應用。 

■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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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2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班」、「數據科學與計算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本申請符合校方發展數據科學及科技之跨領域研

究宗旨。 

課程規劃 原師資員額之專長可以支應變更後所需之課程規劃內容。 

師資規劃 現有師資及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所需相穩合。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圖書及儀器和空間設備及規畫均符合本申請案之所需。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生畢

業後就業市場狀

況） 

21 世紀在巨量資料結構的處理、分析及存貯和傳輸已經是最新科技發展

上最重要的一環。本案可以培養相關人才到就業市場。 

與世界學術潮流之

趨勢 

數據科技在世界學術潮流中，如醫學、天文、交通及通訊網絡、軍事、

生活等佔有不可分之趨勢。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將提

供學校參考) 

課程名稱修改： 

(1)偏微分方程之數值方法。 

(2)常微分方程之數值方法。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追蹤

之重點 

4 門導論 (1)數據科學導論 (2)科學計算導論 (3)雲端運算導論 (4)機器

學習導論應有配套的進階課程。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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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3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班」、「數據科學與計算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

之關係 

數據科學與計算為近年來各個不同領域共同的人才需求。而目前各校招生均

面臨極大挑戰，大學部成立數據科學與計算班應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規畫。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從基礎數學能力的培養與統計的思維，程式語言的訓練均有完整顧

及。 

師資規劃 
以目前師資來看，雖可承擔數據科學與計算班，未來如果能再增聘師資，在 Big 

Data/Machine Learning 有相關研究或實務經驗的師資，應更能發揮。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

劃) 

符合。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

(學生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數據科學與計算為近年來各個不同領域共同的人才需求。未來這方面人才需

求，仍有成長空間，且許多大學也積極規劃成立研究所與巨量資料校級研究中

心，足見其市場性。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資料(數據)科學與計算，已經是許多領域新興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與工具，包

括重力波的發現、新藥開發、工業 4.0 等等，均以數據科學與計算為其核心技

術。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

見將提供學

校參考) 

就現有班級，彈性調整出數據科學與計算班是相當有效率且極佳安排。未來若

有可能，極度建議投入更多資源發展，也鼓勵一些產學合作與業界實習的搭配

機制。 

建議應改進或加

強追蹤之重點 
鼓勵學生有跨領域的第二專長。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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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應用數學系擬成立「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9 月 6 日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所

務會議及 105 年 9 月 20 日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協助大學提升博士培育學用合一，建立論文研究由大學與產業界共同指導，並

爭取企業或法人研究經費，共同培育博士務實致用研發能力。 

三、檢附本案審查意見（如附件 1）、「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如附件 2）

及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3）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原則通過。請理學院召開院務會議追認：案由修正為：理學院擬成立「大數據產

學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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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成立「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審查意見 

一、審查一覽表 

提案單位 案名 員額說明 空間說明 
經費來源

說明 

招生  

名額 

外審 

結果 

理學院  應用數

學系產

學合作

培育大

數據研

發菁英

博士學

位學程 

查申請單位應

用數學系目前

專任師資 21

員，其中副教

授以上者 14

員，助理教授 7

員。 

1.教師研究室：33 間(629.6 平

方公尺)。專任教師 30 間、兼

任教師 1 間、助教室 2 間。 

2.研究生研究室：25 間(484.9 平

方公尺)。 

3.教室及研討室：13 間(860.45

平方公尺)。5 間大教室、8 間

研討室。 

4.電腦教室：5 間(393.5 平方公

尺)。 

5.圖書館及閱覽室：2 間(462.4

平方公尺)。 

6.依現有方式辦理。 

每年教育

部補助款

200,000

元/人，學

校配合款

30,000/

人，企業

配 合 款

70,000/

人。 

 

預計招

收 2 位

博士研

究生。 

極力推

薦：3

位 

 

 

 

  

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85 
 

二、校內審查意見 

申請案名稱 

審查意見 
「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教務處 

1.招生組：針對「招生名額來源」無意見。 

2.課務組：請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相關辦法提送

課程規劃。 

學務處 

本處對計畫書無意見。俟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成

立後，再依權責協助學生事務相關工作之處理，另本處生涯發展中心可

提供相關職涯發展輔導之協助。 

人事室 
查申請單位應用數學系目前專任師資 21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4 員，

助理教授 7 員。 

主計室 無。 

研發處 

1.學院應依「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提供足夠空間、師資、

經費、招生名額及相關資源。 

2.請依校內、外審查意見調整與說明。 

3.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研發處將另依教育部所訂期程，檢視計畫書

學術條件後，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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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審查意見 

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1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符合。 

課程規劃 符合。 

師資規劃 符合。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符合。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生畢

業後就業市場狀

況） 

符合。 

與世界學術潮流之

趨勢 
宜介紹更多不同領域的應用與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將提

供學校參考) 

可以進一步邀不同領域的研究學者或是產業人士，分享創新的資料分

析技術與應用。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追蹤

之重點 

宜介紹更多不同領域的應用與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可以進一步邀不

同領域的研究學者或是產業人士，分享創新的資料分析技術與應用。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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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2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之關係 
國內產業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均積極建立與大學產學合作關係。本案

非常合適。 

課程規劃 課程之規劃合適本申請案之執行。博士班之課程廣泛性沒有問題。 

師資規劃 
參與本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博士之合作教授具有完整之指導經驗及能

力。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圖書儀器設備及空間規劃合宜。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生畢

業後就業市場狀

況） 

參與之企業：啟德電子及采威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均具備創立自有品

牌，行銷國際的遠觀及能力。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應有滿意的發展。 

與世界學術潮流之

趨勢 

啟德的量測技術及采威的Ｅ化及雲端資訊在世界學術潮流的趨勢有共通

的走向。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將提

供學校參考) 

菁英博士學程的英語能力應該達到一定的水平。建議設計英語學程的課

程。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追蹤

之重點 
學習成效檢核系統(包含淘汰機制、停發獎學金)應該要加強追蹤考核。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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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3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應用數學系產學合作培育大數據研發菁英博士學位學程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 之關

係 
對學校的發展，十分正面，也落實了學、用相輔的教育與研究。 

課程規劃 
本系的專業課程足夠，但仍鼓勵學生能跨系修習與所屬業界的專業知

識。 

師資規劃 
符合。未來如果能再增聘師資，在 Big Data/Machine Learning 有相關研

究或實務經驗的師資，應更能發揮。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符合。也可考慮多利用雲端運算資源與服務。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生畢

業後就業市場狀

況） 

數據科學與計算為近年來各個不同領域共同的人才需求。未來這方面人

才需求，仍有成長空間，且許多大學也積極規劃成立研究所與巨量資料

校級研究中心，足見其市場性。 

與世界學術潮流之

趨勢 

資料(數據)科學與計算，已經是許多領域新興研究不可或缺的方法與工

具。包括重力波的發現、新藥開發、工業 4.0 等等，均以數據科學與計

算為其核心技術。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將提

供學校參考) 

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博士落實了學、用相輔的教育與研究，是值得鼓

勵的方向。選定的主題與配合業者，也都由其人才上的需求，樂見雙方

的合作。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追蹤

之重點 

業者的投入經費，應可逐年成長，而學生的學習與研究在學校與業者間

的平衡相當重要。博士班到第三、第四年，仍以每月 25,000 元規劃，似

乎不盡合理。千萬得留意工時與在校研究間的平衡。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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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科技管理研究所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5 月 9 日科技管理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所務會議及 105 年 5 月

11 日管理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之成立，有助於凝聚本校既有科技研究基礎，擴展

科技管理教學、研究及服務能量，培育智慧科技（Web4.0、工業 4.0、服務 4.0、

大數據、雲端運算等）具全方位之高科技管理人才。 

三、檢附本案審查意見（如附件 1）、「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如附件 2）

及相關會議紀錄（如附件 3）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有條件通過。 

2.本案招生名額應提送「全校招生名額審查會議」討論，經校內調整若有 10 個名

額，始同意增設，再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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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研究所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 

審查意見 

一、審查一覽表 

提案單位 案名 員額說明 空間說明 
經費來源

說明 

招生  

名額 

外審 

結果 

管理學院 智慧科

技管理

碩士在

職專班 

查申請單位科技

管理研究所目前

專 任 師 資 10.5

員，其中副教授

以上者 9.5 員（其

中陸大榮教授為

化學系主聘，科

技管理研究所從

聘，各佔 0.5 名員

額），助理教授 1

員。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 

(一)本所能自行支配之空

間 7,383 平方公尺。 

(二)單位學生面積  69 平

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4.14 平方公尺。 

(三)座落本校社管大樓，第

2、3、5、6、8 樓層。 

二、本所之第一年至第二年

之空間規劃情形： 

依每年擬招收名額 12

人，本學位學程開辦至

第二年之學生總人數

將增加 24 人，屆時單

位學生使用空間面積

將為 56.36 平方公尺。 

三、「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可使用之教學

與活動空間： 

社管大樓(地下 1 樓至

8 樓教室與公共空間)，

7,383 平方公尺 ( 約

2,233 坪)。 

校方編列

(學生繳交

之學費)。 

12 名。 

 

提送招

生名額

審查會

議討

論。 

極力推

薦 ： 3

位。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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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審查意見 

申請案名稱 

審查意見 
「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教務處 

1.招生組：有關「招生名額來源」，請管理學院先進行院內協調名額，

再提送全校招生名額審查會議討論。 

2.課務組：請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課程規劃與開授準則」相關辦法提

送課程規劃。 

學務處 

本處對計畫書無意見。俟該在職專班成立後，再依權責協助學生事務

相關工作之處理，另本處生涯發展中心可提供相關職涯發展輔導之協

助。 

人事室 

查申請單位科技管理研究所目前專任師資 10.5 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9.5 員（其中陸大榮教授為化學系主聘，科技管理研究所從聘，各佔

0.5 名員額），助理教授 1 員。 

主計室 無 

研發處 

1.學院應依「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補充說明提供足夠空間、師

資、經費、招生名額及相關資源。 

2.請依校內、外審查意見調整與說明。 

3.本案如經校務會議通過，研發處將另依教育部所訂期程，檢視計畫

書學術條件後，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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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審查意見 

學院 管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1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之

關係 

中興大學為中部重要之綜合性大學，肩負培育在地經營管理人才責任，成立

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符合學校發展與在地需求。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必修 12 學分，選修 30 學分，學分數規劃適宜。建議將選修「智慧

科技管理」調整為必修課程，以強化課程特色。 

師資規劃 
現有科技管理研究所專任師資 10.5 名，結合資管系與企管系師資，師資規

劃應該充足完整。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劃) 

現有圖書數量應該充足。所裡可支配空間為 7383 平方公尺，未來新設專班

空間需求為 2233 平方公尺，因此空間規劃應該足夠。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學

生畢業後就業

市場狀況） 

此案規劃為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生為在職人員，應無就業壓力，不過世界

產業發展朝向智慧化方向發展，例如工業 4.0，此案有助強化在職人員的本

職學能，提升其競爭力。 

與世界學術潮

流之趨勢 

世界學術發展潮流為研究如何結合物聯網、大數據及雲端等技術，發展智慧

型應用平台，應此該申請案符合世界發展之潮流趨勢。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見

將提供學校參

考) 

結合物聯網、大數據及雲端等技術之智慧科技為世界產業與學術發展之重

要趨勢，中興大學作為中部重要的綜合型大學，扮演重要人才培育角色，成

立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不僅符合學校發展方向，也符合地方產業需

求，因此推薦成立。 

建議應改進或加強

追蹤之重點 
建議強化課程特色。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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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管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2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

之關係 

配合該校在各領域的教學研究及服務績效之延續發展，設立「智慧科技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能傳承該校在高科技領域的傑出研究表現，且可發展為具有特

色的在職培訓基地。 

課程規劃 

該專班課程包含經營管理及智慧科技(Web4.0、工業 4.0、服務 4.0、大數據、

雲端運算等)相關科技統合領域，並搭配智財、生物產業、綠色產業等課程，

具有不錯的吸引力。 

師資規劃 

1.師資將由管理學院、工學院、農學院、文學院各領域教師授課，加上大中部

地區院校跨校師資及產業實務專家支援。 

2.未來擬增聘客座教授及兼任教師，以符合多樣化基礎和專業課程教學需求。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

劃) 

1.配合該校圖書資源之外，105 學年度擬增購管理類圖書 20 冊；中文期刊 5

種，外文期刊 5 種，管理類期刊 6 種。 

2.空間的使用主要配合原申請單位之空間，應具有足夠之使用空間。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

(學生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1.國家整體發展亟需跨界科技整合專長之經營管理人才，該專班可提供具知識

背景及實務工作經驗的在職人員，修習跨界科技整合管理知識的管道。 

2.由附件資料之分析，原生系所的畢業生皆可以找到理想之工作。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配合整合智慧科技(Web4.0、工業 4.0、服務 4.0、大數據、雲端運算等)及跨領

域知識與技能的重要國際發展趨勢，該專班具有產業未來創新發展之核心重

點。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

見將提供學

校參考) 

1.該專班的成立，將可以建立科技管理研究所更完整的 program， 有提升該研

究所之競爭力。 

2.師資的多元化是否得宜？宜進一步分析及檢討。 

建議應改進或加

強追蹤之重點 

1.課程的科際整合涵蓋面較廣，宜適度減縮。 

2.師資的結構，尚有增聘的空間。 

3.僅招生 12 人，似乎無法自負盈虧。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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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管理學院 
申請案 

分類號 
第 3 位 

學校申請案名稱 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審 

查 

意

見 

與學校發展

之關係 

此班制發展主軸以科技管理為核心，著重科技行銷、資訊創新及企業家精神

為課程規劃重點，此學程的課程設計特別強調實務導向並加強學生高科技產

業專業技術，此所與資訊管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合作跨系學程，透過相關

系所的整合，以達到培育跨領域整合專業人才的目標。 

課程規劃 

此班制將經營管理及智慧科技，如 Web4.0、工業 4.0、大數據、雲端運算等

相關科技領域加以統合，並搭配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研發管理、財務

管理、資訊管理、智慧生產與營運管理等課程拓展學習領域。若可以增加科

技管理的基礎或進階課程，如創新技術研發管理、科技策略與創新、高科技

產業管理、新產品開發與設計、科技政策與經濟分析，則更能符合多樣化基

礎和專業課程教學需求，具備紮實的經典五大經營管理及相關科技知識。 

師資規劃 

此班制網羅各領域專長之專任教師授課，並邀請校內外具備跨校合作及產業實

務經驗教師授課，且系所內的師生比良好，對學生跨領域學習及結合創新產業

潮流極有助益。 

圖儀設備 

(含空間規

劃) 

由於本學程每年擬招收 12 名學生，其單位學生使用空間面積為 56.36 平方公

尺，可知系所內的學生可使用的設備空間良好。為了提供學生優質的課程及完

善的設備需求，請補充相關儀器設備規劃以確保其發展方向及運作的品質。 

國家、社會 

人力需求

(學生畢業

後就業市場

狀況） 

基於全球化局勢與國家社會整體發展需求，產業界對於跨界科技整合專長之

管理人才需求大增，加上我國的企業環境大多以中小型且具創新能力之企業

型態為經濟發展主力。故本學程積極培養並強化學生國際觀，以增強學生之

產業競爭能力。因此，本學程的學生畢業後的出路，除了朝向電子科技產業

發展其專長，由於擁有創新產業理論與實務經驗，未來更可投入廣大創意產

業發展，技術創業已經成為技術與管理背景畢業生之生涯發展另一種選擇，

符合申請之需要。 

與世界學術

潮流之趨勢 

此班制透過整合智慧科技(Web4.0、工業 4.0、服務 4.0、大數據、雲端運算

等)及跨領域知識與技能培養跨界科技管理人才，並整合相關產業資源，提升

整體產業縱深與廣度，例如醫療與行動、安全與智慧、光電與機械、金融與

電商、虛擬與實體整合等為近來高等教育與研究的重要國際趨勢，符合世界

學術潮流之趨勢。 

綜合意見 

(註:本欄意

見將提供學

校參考) 

綜合上述之意見，「智慧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整合原有科技研究的基

礎，促進產業創新及強化國際合作，以培育智慧科技(Web4.0、工業 4.0、服

務 4.0、大數據雲端運算等)具全方位之高科技管理人才，故請學校提供相關

的儀器設備，以利系所未來的發展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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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改進或加

強追蹤之重點 
 (無) 

■極力推薦      □推薦        □有條件推薦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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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大數據中心籌備小組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擬成立「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應用數學系 105 年 3 月 14 日第 1051800050 號簽案校長裁示事項、105 年 4

月 13 日及 105 年 5 月 24 日本校大數據中心第一次及第二次籌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中心成立目的在於提升本校在大數據科技之跨領域研究教學與學術創新，及與

校外產學界之合作關係，以因應大數據科技發展之需要。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設置計畫書」（如附件 1）、「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

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2）、相關公文（如附件 3）及會議紀錄（如附件

4）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1.修正通過。 

2.本案現階段先成立非編制內一級研究單位，送校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110 

 

 

 

 

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 

設置計畫書 

 

 

 

申請單位：大數據籌備中心 

單位主管：施因澤 主任 

 

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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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設置計畫書 

一、成立目的：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立之目的在於

提升本校在大數據科技之跨領域研究教學與學術創新，以及與校外產學界

之合作關係，以因應大數據科技發展之需要。 

 

二、期限：提送 105校務會議成立。 

 

三、組織架構：本中心暫定為非正式編制內的一級單位，設置中心主任一人，

綜理中心有關業務，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利發展方向之規劃、計畫之執行與行

政業務之推廣，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諮詢委員三至五人，由校長聘請國

內外相關專家學者組織之，任期二年，得連任。 

 

四、單位定位：本中心任務為負責整合推動大數據科技相關教學、研究發展、

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五、業務範圍：目前本中心輔導國立中興大學做校務企劃，暫分為以下三個階

段的主要任務。 

（一）第一階段：成立「大數據中心」 

1.增能教職員「校務研究機制」與「學生學習成效」知識：聘請旨揭國內外

專家進行演講與訓練為主；或交流參訪國內外相關單位汲取設立校務研

究辦公室經驗。 

2.設置專職於校長下任務單位，負責規劃執行與傳播：為利蒐集跨院系所等

教研資料，及協調、獲得各行政單位支持合作，並能有效參與校內決策等，

單位定位於學校一級幕僚單位，並由校長或副校長指導。 

3.增聘具專職碩士級人員以上至少 2名：聘請有統計、財金、管理、資訊等

專長研究人員，辦公室至少 2 名以上博士級研究人員，以協助校務研究

計畫及教學服務工作之推動。 

4.成立校內專業研究團隊與幕僚支援團隊：結合校內統計、財金、管理、資

訊、法律、生科、獸醫、及農學相關領域之教授與行政工作成員，成立專

家研究團隊，進行以數據為基礎之跨領域研究之整合。另亦組成指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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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研究議題建議與溝通對話的指導。 

5.依現有資料庫相關資料進行「學生學習品質保證機制」實證研究，總體檢

視校內學生學習的情況與成效。 

 

（二）第二階段：強化以校務研究為基礎的基礎發展機制  

 1.完成研究成果相關報告，以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連結本校各行

政單位之產、學、研等單位發展政策。 

2.營造以實徵資料為依據的校內決策文化：包括邀集校內各教學與行政長官

參與成果發表會，並宣示蒐集高品質實證資料重要性的學校立場。 

3.動態增加學生學習成效資料與系統的資料蒐集與問卷發展，發展待蒐集資

料與議題，並進一步發展待蒐集資料與議題，依現有數據評鑑與診斷學校

現況，形成正向回饋。 

4.開發國際認證標準的評核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工具與評核方法，並且重點

試辦與修正。 

5.實務研究議題部分的擴充，納入本校中長程發展方向、行政、教學、學生

輔導、學術研究、國際化策略、產學與推廣社會服務等之執行成效進行研

究。 

 

（三）第三階段：完成以實證數據作為各項決策參考依據之機制  

 1.辦理研究成果評估，瞭解「以證據為本的實務研究帶動實務決策」之成效，

做下階段任務目標設立與新研究團隊成立之基準。 

2.業務單位已熟悉分析軟體系統於平常業務成果展示，能定期檢視與修正業

務之資源分配與投入。 

3.推廣國際認證標準的評核學生學習成效的各種工具與評核方法，結合第三

週期教學單位自我評鑑計畫，協助與規畫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辦學品質成

效的檢視指標。 

4.連結雲端預算系統資料庫，讓所有的資料蒐集、宣傳、與應用更方便，以

結合現況化科技技術。 

5.整合校內各項數據及軟硬體設備，將校內各項資料數據數位化與智慧化，

以加廣辦公研究成果之影響範圍及維持辦公室高績效的永續發展。藉由建

置高覆蓋率校園無線網路，建構智慧影像存取系統，提供即時影像分析與

各類即時資訊。推動並落實 IoT研究在校園安全與生活便捷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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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作空間：資訊科學大樓六樓之孟堯實驗室。 

 

七、經費來源：經費由產學合作相關計畫經費支出。 

 

八、預期成果 

（一）數據科學具有跨學科的特性，所以需要整合不同領域的專家，研發出具

高學術價值及高實用性的巨量資料分析及處理方法。透過產學合作，從

實際的巨量資料中獲得新的科學發現與見解，達到產學互惠的目的。為

加強台灣資料科學的研究，希望以本中心為研究基地，協助中心成員向

外延伸研究觸角，將研究成果應用於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向內則加

強國內數據科學研究的整合，匯集國內數據科學方面人才，透過積極交

流促進國內數據研究的發展。 

（二）本中心塑造成為具有高度競爭力的跨領域及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建立優

良學術研究環境，並促進數據資料(包含巨量資料)分析、高效能計算、

資訊科技等領域的研究，進入更高的國際水準。預期在三年內提升本中心

在全國、亞洲及全球之知名度。本中心將擇定領域舉辦專題學術研討，

邀請客座研究人員促進學術交流及培養年輕學者等活動。本校教師及研

究生可藉此了解新領域與當今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心將設置網站，發佈

研究團隊研究成果，交換心得，藉此隨時掌握最新研究動態，擴大合作

形成研究群，活絡各校之學術活動，進而提昇研究水準，增進解決實際

問題之能力。並積極參與台中市政府與台中市鄰近地區的科學及軟體園

區的產學合作計畫，建立中部產學合作中心。 

 

九、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達到產學合作的業績以及發表學術論文。 

 

十、相關單位配合措施：考量本中心需要大量數據傳輸，儲存及處理大量資料，

預計向計中租用虛擬硬碟及相關設備。中心辦公室地點決定後，建請學校

提供經費，購買中心辦公所需設備，以便與人員洽談合作事宜。並計畫與

工研院及國家實驗研究院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洽談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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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5 年 5 月 24 日籌備會議(草案)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本校為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特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四

條之規定，設置「國立中興大學大數據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大數據相關教學、研發、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置委員七至九人，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

餘由校長聘請國內外產官學重要人士兼任組織之。負責協助訂定本中心之研究發展

策略。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專任教授兼任之，任期以配合校

長任期為原則。 

 

第五條  本中心設「產學合作」和「數據研究」兩組，各組置組長一人，負責推展中心業務，

由副教授或具同等資格以上人員兼任，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六條  本中心設執行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共推一人為召集人。副校長、中心主

任及「產學合作」和「數據研究」兩組各組組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校內外相關領域

教師與專家共同組成，並由中心主任提請校長聘任之，同中心主任任期。本委員會

定期由召集人召開業務會議，負責計畫執行之審核，行政業務之發展，及與有關系

所、機構之合作事項。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議案應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他人代理。 

 

第七五條  本中心置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由相關領

域教師專家兼任之；本中心為因應業務之需要，得聘專案研究員、專案副研究員、

專案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職員若干人。 

另得聘請榮譽顧問、顧問、榮譽教授若干人。 

 

第八六條  本中心各項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之預算、稽核、經費收支執行、

財物保管等依本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七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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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實驗紀錄簿管理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累積研發經驗與技術，維護本校智慧財產，未來若發生專利權、商標權或著作

權等智慧財產權爭訟時，得作為佐證原創性與新穎性之重要法律依據，並保障本

校研發人員之發明權益。 

二、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實驗紀錄簿管理要點」草案（如附件 1）、實驗紀錄簿印製格

式（如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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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實驗紀錄簿管理要點」草案 

105.08.31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累積科學技術研發成果，保護國

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智慧

財產權，並保障研發人員創作權益，

特訂定本要點。 

實驗紀錄簿，其目的在輔助研發人員捕捉瞬

間靈感，累積經驗技術，承傳前人薪火。未來

若發生智慧財產權之爭訟時，實驗紀錄簿也

可以做為有力的佐證。 

第二條  本校師生及相關研究人員從事研究

工作、實驗或發明，包括個人靈感、

初步構想、觀察、計算、實驗數據、

演算過程、討論摘要、訪談內容、建

議、心得等過程及結果，不論成功

或失敗，均應予以詳實記錄。 

凡參與計畫之研發人員，均應填寫實驗紀錄，

任何與工作有關任何事項，諸如實驗紀錄、

維修紀錄、會議摘要、必要之圖表、相片或數

據、長官指示、工作計畫、參觀訪問紀錄，以

及個人心得、發現、創意等，均可記載。 

第三條 實驗紀錄簿之記載應依下列規定： 

一、實驗紀錄簿由本校研發處統一

編印提供實驗紀錄簿範本格

式，書脊不得使用活頁或可抽

換之形式。 

二、實驗紀錄簿領用時，應立即在

封面上確實記載系所名稱、姓

名、員工編號(或學號)、計畫名

稱及領用日期，由計畫主持人

負責保管。 

三、實驗紀錄簿應即時填寫，撰寫

頻率每週不應低於一次，每本

紀錄簿僅限記錄一件研究計畫

案。 

四、填寫之表達方式應注重清楚明

瞭，並加簡單之說明及結論，俾

使接續工作者繼續工作及利於

保護智慧財產為主，詳實記載

為原則，切勿使用未定義之簡

稱、代號或編碼。 

五、應使用能永久保存之書寫工具，

如原子筆、鋼筆、簽字筆，切勿

使用鉛筆。切勿在紙上撰寫後，

再黏貼於記錄簿上；電腦輸出

文件、照片、圖及表格等必須黏

一、實驗紀錄簿應依本要點印製，並由研發

人員向研發處申請領用。 

二、實驗紀錄簿應即時填寫，撰寫方式應注

重清楚明確，相關數字圖表應加簡單說

明或結論，以利於智慧財產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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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貼時，須在接縫處簽名(包括本

人及見證人)。 

六、每頁記錄前應填寫姓名及日期；

如有填寫錯誤，切勿擦掉或塗

改，應以線條劃掉，並簽上姓名

及日期。 

七、實驗紀錄簿須連續使用，不得

撕毀，中間不可留空白頁。同日

記錄時應連續填寫勿留下空

白，若未寫完一頁應劃去剩餘

部份；不同日期記錄時應分頁

填寫。 

第四條  實驗紀錄簿之見證、查閱依下列規

定辦理之：  

一、實驗紀錄簿之記錄內容包括工

作經驗及工作有關之資料數

據，可作為發生智慧財產權爭

訟或申請智慧財產權時之重要

佐證；若有重要構想、結論或發

明，應請兩位以上之見證人在

相關頁次簽上姓名及日期，確

保個人權益；共同發明人不得

擔任見證人。 

二、研究計畫之直屬主管(如計畫主

持人/系主任)或其授權人員每

半年應至少查閱所屬研發人員

之研究紀錄簿一次，並填寫查

閱紀錄。 

三、見證人進行見證及直屬主管查

閱時，應親自簽名，不得以蓋章

代替。 

遇有重大發現或發明應即送請見證，必要時

應將有關之實驗在見證人面前重作一次，若

有重要結論或發明，應請兩位以上之見證人

在相關頁次簽上日期和姓名，確保個人權益。 

第五條  實驗紀錄簿係屬重要機密文件，不

得對外揭露其內容；不用時，應置

於抽屜並注意隨時上鎖；研發人員

於離職(或畢業)時，應將實驗紀錄

簿繳回直屬主管。研發人員應善盡

保管責任，妥善存置，如果遺失、

毀損，應立即通知直屬主管並提出

實驗紀錄簿領用後應善盡保管之責，非經直

屬主管許可，不得攜離工作場所，亦不得對

外揭露記載內容或擅自翻閱他人之實驗紀錄

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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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有關遺失之書面報告。 

第六點  本要點經本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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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紀 錄 簿 

LABORATORY NOTEBOOK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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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學院/系所：                     

姓    名：                      

員工編號/學號：                  

計畫名稱：                      

領用日期：                      

繳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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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索 引 

目次 標 題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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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次：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記錄人簽名： 

見證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見證人：          日期： 

＊國立中興大學機密資料，非經許可不得翻製或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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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主管查閱紀錄 

日 期 查閱起迄頁次 簽 名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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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為規範各研究單位設置原則及落實評鑑結果，爰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

置暨評鑑辦法」部分條文。 

二、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依單位層級，一級研究單

位由研究發展會議、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議定之。 

（一）組織功能。 

（二）學術整合。 

（三）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四）其他。 

三、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一級研究單位評鑑項目之百分比如下：

組織功能 15%至 25%；學術整合 15%至 25%；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35%至

50%；其他 5%至 10%。 

四、評鑑結果擬依評鑑分數分為四級：90 分(含)以上為「優」、89 至 80 分為「良」、79

至 70 分為「待改進」、69 分(含)以下為「未通過」。 

五、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及原

辦法（如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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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

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為配合政府政策或推動重大

校務，其研究範圍屬多個學

院教師共同參與之跨領域研

究單位，得申請設置為附屬

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以下

簡稱一級研究單位），經研

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提

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

（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

位），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

定。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

定。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

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附屬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

（以下簡稱一級研究單

位），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

定。 

二、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

（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

位），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

定。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

定。 

訂定一級研究單位

設置原則。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者，

其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

足且有賸餘為原則，並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者，

其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

足為原則，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經費報支。 

不納入組織規程之

單位，經費除自行

籌措、自給自足

外，應以有賸餘為

原則。 

第七條  

本校成立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

究單位評鑑委員會，評鑑委員會

於該年度評鑑作業完成後自動解

散。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

副校長提名校外專家學者報

請校長聘任5人，委員會置

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

之。 

第七條  

本校成立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

究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

年。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

副校長提名校外專家學者報

請校長聘任5人，委員會置主

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

之。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

一、修訂評鑑委員

會任期。 

二、二級研究單位

評鑑委員會改

由院長擔任召

集人。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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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

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院

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之學者

專家報請校長聘任3人，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

員互選之。 

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

院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之學

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3人，委

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

員互選之。 

 

第九條  

評鑑結果分為「優」、「良」、

「待改進」、「未通過」四級。 

一、評鑑結果為「優」者，評鑑

週期得延長1年舉行。 

二、評鑑結果為「待改進」者，

應於次年再接受評鑑。 

三、連續兩次評鑑結果為「待改

進」，或評鑑結果為「未通

過」乙次者，則裁撤或整併

至其他相關單位。 

第九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通

過」及「不通過」。不通過之研

究單位，依其運作狀況得建議裁

撤或次年再評鑑，若經再評鑑仍

不通過者，則做成建議裁撤之決

定。 

 

 

評鑑結果改分為四

級，並依評鑑結果

制定相關規定。 

第十條  

依評鑑結果為裁撤或整併之研究

單位，若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

或整併通知後一個月內，依所隸

屬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

會議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

限。 

第十條  

被評定建議裁撤之研究單位，若

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

個月內，依所隸屬之層級向院務

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申覆，

申覆以一次為限。 

依評鑑結果為裁撤

或整併者，得提出

申覆。 

第十一條  

若研究單位已完成政府政策執行

或階段性校務發展，已無存續必

要，經研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

提出裁撤或整併申請；或依評鑑

結果裁撤或整併者，其程序如

下： 

一、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

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

備後裁撤或整併。 

二、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

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

備後裁撤或整併。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

第十一條  

若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研

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

申請；或經評鑑評定建議裁撤

者，裁撤程序如下： 

一、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

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

備後裁撤。 

二、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

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

備後裁撤。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

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

裁撤。 

新增裁撤或整併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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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

裁撤或整併。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於審定裁撤或整併後，

應即進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及(包

括財產移轉、空間歸還等)，惟得

將接獲裁撤或整併通知前已簽定

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以一

年為限。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在審定裁撤後，應即進

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移

轉等)，惟得將接獲裁撤通知前已

簽定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

以一年為限。 

 

新增裁撤或整併後

作業事項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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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研究單位設置及評鑑，特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設置之研究單位應提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期限、組織架構、單位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

經費來源、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與任期、經

費來源等。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附屬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一級研究單位），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

過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位），經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不納入組織規程者，其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經費報支。 

第五條 各研究單位成立滿三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應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三年評

鑑一次。 

第六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依單位層級，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二

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議定之。 

一、組織功能。 

二、學術整合。 

三、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四、其他。 

第七條 本校成立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年。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長提名校外專家學

者報請校長聘任 5 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院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 3 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八條 研究發展處應於每年一月提出該年度需辦理評鑑之研究單位名單，並通知其於同年

六月底前完成評鑑作業，評鑑報告於同年七月底前送研究發展處。 

第九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不通過」。不通過之研究單位，依其運作狀

況得建議裁撤或次年再評鑑，若經再評鑑仍不通過者，則做成建議裁撤之決定。 

第十條 被評定建議裁撤之研究單位，若有異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個月內，依所隸屬

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若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研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申請；或經評鑑

評定建議裁撤者，裁撤程序如下：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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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裁撤。 

二、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裁撤。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裁撤。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在審定裁撤後，應即進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移轉等)，惟得將

接獲裁撤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以一年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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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注意事項」

第三點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科技部 105 年 3 月 24 日科部科字第 1050020204 號函辦理。 

二、為明確規範出國經費報支原則，擬增列報支規定；另依據科技部修正「補助國外

學者專家來臺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配合修正本校補助標

準之依據。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注意事項」

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及原注意事項（如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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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注意事項」 

第三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補助金額：  

4.本校師生出國經費依下列規定報

支： 

  (1)出國學術交流依「國外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辦理。 

  (2)出國學術交流期間逾十五日

者，依「行政院中央各機關派

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

補助項目及數額表」辦理。 

  (3)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經費依「國

立中興大學補助教師出席國

際會議經費注意事項｣辦理。 

  (4)學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依「國

立中興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

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辦理。 

5.國外專家學者、姊妹校師生來台

生活費補助標準依「科技部補助

國外學者專家來臺從事科技合

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辦理，大學部學生生活費依

博碩生補助標準減半補助。 

6.各項經費已領有其他單位全額補

助者，不得再向本經費提出申

請。 

三、補助金額：  

4.本校師生出國經費依「行政院中

央各機關派赴國外進修、研究、

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辦

理。 

 

 

 

 

 

 

 

 

 

 

5.國外專家學者、姊妹校師生來台

生活費補助標準依「科技部補助

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從事雙邊科

技合作活動生活費標準表」辦

理，大學部學生生活費依博碩生

補助標準減半補助。 

6.各項經費已領有其他單位全額補

助者，不得再向本經費提出申

請。 

一、第 4 項增列各

項出國經費

報支規定。 

二、學術交流出國

期間在十五

日以內者，日

支生活費按

「國外出差

旅費報支要

點」辦理，超

過十五日者，

依「行政院中

央各機關派

赴國外進修、

研究、實習人

員補助項目

及數額表」辦

理。 

三、第 5 項補助標

準之依據，配

合科技部規

範修訂標準

表名稱。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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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注意事項 

87.9.30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89.3.8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89.6.9 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0.3.20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0.8.10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1.3.28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4.3.25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6.4.9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0.3.29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0.10.27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0.12.15 一百學年度第一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2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1 年 4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101 年 10 月 26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1 年 11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103 年 10 月 31 日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 月 2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104 年 3 月 13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4 月 09 日 10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一、目的與依據:  

為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以輔助校務發展，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

理要點』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項目：  

1.校內各單位主辦國際或全國性學術會議經費補助。  

2.參加對象涵蓋全校師生或校外人士之學術性活動經費補助。  

3.國外專家學者在本校從事學術性活動經費補助。  

4.期刊論文刊登費補助。  

5.本校師生出國發表論文、講學、學術交流活動經費補助。 

6.本校與國外學術機關、姊妹校師生研習活動經費補助。 

  

三、補助金額：  

1.各學院年度分配之額度以上一年度各學院所繳交行政管理費之比例為分配原則，但各

學院分配額度不得低於三十萬。 

2.主辦國際性會議補助上限為三十萬元，主辦全國性會議補助上限為十五萬元。  

3.期刊論文刊登於 JCR 類期刊（含 SCI 及 SSCI）者依審查會召開時 JCR 公告最新論文

期刊所屬領域之排名百分比(R)計算補助百分比上限，對照表如下： 

 

排名百分比（R） 補助刊登費百分比上限 

R≦10% 90 

10%＜R≦20% 80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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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30% 70 

30%＜R≦40% 60 

40%＜R≦50% 50 

50%＜R  0 

 

補助金額視各學院年度分配經費額度而定，補助不含抽印本費用。每篇論文補助上限

以四萬元為原則，每人每年累計補助以十萬元為上限。論文如係合著者，以補助一人

為限，非 JCR 類期刊不予補助。 

4.本校師生出國經費依「行政院中央各機關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

數額表」辦理。 

5.國外專家學者、姊妹校師生來台生活費補助標準依「科技部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從

事雙邊科技合作活動生活費標準表」辦理，大學部學生生活費依博碩生補助標準減半

補助。 

6.各項經費已領有其他單位全額補助者，不得再向本經費提出申請。 

 

四、申請辦法：  

1.申請補助項目為第二點之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者，申請人或申請單位應先向其他

機關（如科技部、教育部等）申請補助為原則，未獲補助、經費補助不足或有特殊情

形者得填送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資料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  

2.申請補助項目為第二點之第 1 項、第 2 項、第 3 項、第 5 項及第 6 項者，須於舉辦活動

前之審查會議收件截止日前提出申請。 

3.申請補助者，均須經學院或其他一級單位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  

 

五、審核方式：  

審查小組之成員由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研發處學術發展組長列席。審查會議由研

發長召集，需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小組成員若不克親自出席時，可

委託代理人行使權利義務，代理人應以本校副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六、實施與修訂：  

本注意事項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並送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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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教育部推動「博士班增設分流授權試辦計畫」，授權頂尖大學透過自我課責機

制，得自主審查博士班之增設及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以使博士培育能適度且

彈性反映國家社會人才需求。 

二、為配合前揭教育部規範，須明訂校內博士班增設/調整的內部調控機制，特參考已

通過教育部核定授權自審之學校（臺大、成大）相關法規修訂本辦法，本校並於

本(105)年 8 月 5 日函送「申請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權試辦計畫書」至教育部申

請授權自審。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1）及原辦法（如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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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

調整應考慮下列原則： 

一、國際化及前瞻性。 

二、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及社

會發展需要。 

三、本校中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

之需要。 

四、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

準之需要。 

五、提昇本校校務運作效率之需

要。 

六、本校可用之空間、人力、財

力等資源之合理分配。 

七、合於校內外單位評鑑之標

準，並能反應評鑑之結果。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規範本校

教學研究單位

之內部調控機

制，增列新增與

調整時應考慮

之原則。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列方

式提出申請： 

 ㄧ、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

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

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

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

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

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

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

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三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列方

式提出申請： 

 ㄧ、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

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

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

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

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

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

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

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條次遞移。 

第五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列

流程辦理： 

 ㄧ、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

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兩級）

進行審查。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列

流程辦理： 

 ㄧ、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

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兩級）

進行審查。 

條次遞移。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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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

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

後報教育部審定。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

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

後報教育部審定。 

第六條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

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

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

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 

第五條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

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

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

者針對提案先行評估。 

條次遞移。 

第七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

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

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

審查後，研究發展處依審

查意見及學校整體發展

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

議。研究發展會議討論議

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

議。 

第六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

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

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

審查後，研究發展處依審

查意見及學校整體發展

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

議。研究發展會議討論議

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

議。 

條次遞移。 

第八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

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

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

並應書明人力（包括教

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

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

備、與經費需求等項 目

之來源或因應措施，並先

行送交教務處、學務處、

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

見。 

第七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

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

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

並應書明人力（包括教

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

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

備、與經費需求等項 目

之來源或因應措施，並先

行送交教務處、學務處、

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

見。 

條次遞移。 

第九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

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

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

調整空間設備，須提送空

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

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提

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 

第八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

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

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

調整空間設備，須提送空

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

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提

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 

條次遞移。 

第十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

依總量發展審核辦法審

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

第九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

依總量發展審核辦法審

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

條次遞移。 



國立中興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14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現有人力、空間設備與經

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

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

關單位進行調整。 

現有人力、空間設備與經

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

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

關單位進行調整。 

第十一條  教學研究單位須接受

定期評鑑，經評鑑不符或

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

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

由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

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

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書，

提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

議審定並報教育部核備

後合併或裁撤。 

第十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不

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

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

者，應由校長指定相關單

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

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

畫書，提送研發會議及校

務會議審定並報教育部

核備後合併或裁撤。 

一、調次遞移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依據現行系所評

鑑規範，各教學

研究單位係定期

接受評鑑，爰增

列相關文字，以

臻明確。 

第十二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

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

確實執行。 

第十一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

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

行。 

條次遞移。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條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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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 

90 年 5 月 4 日第 40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年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9、10、11、12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7、11 條） 

102 年 12 月 13 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公正合理審核各教學研究單位（包括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

等）之新增或調整案，訂立國立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增案係指新設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教學研究單

位或增加單位規模（如增班）之案件；調整案包括各教學研究單位之合併、更名

或其他調整案。 

第三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ㄧ、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列流程辦理： 

ㄧ、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兩級）進行審查。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定。 

第五條   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者針對

提案先行評估。 

第六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審查後，

研究發展處依審查意見及學校整體發展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研究發展會

議討論議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七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並應書明

人力（包括教師、研究人員、行政或工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

等項 目之來源或因應措施，並先行送交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

見。 

第八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送員額管理小組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新增或調整空間

設備，須提送空間分配及管理委員會議討論提供參考意見，再提送研發會議及校

務會議審議。 

第九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依總量發展審核辦法審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現有人力、

空間設備與經費自行調整；跨院或其他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關單位進行調整。 

第十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不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

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書，提送研發

會議及校務會議審定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合併或裁撤。 

第十一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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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

一條及「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務會議決議，「農產品驗證中心」提升為編制

內校級研究單位，爰增列其中心主任為本會議出席代表，另依據 103 年 5 月 30 日

本校第 69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決議，產學智財營運中心更名為「產學營運總中心」；

餘酌作文字修正。 

二、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 1 份。

（如附件 1）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規程各 1 份。（如附

件 2） 

四、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規則各 1 份。

（如附件 3） 

辦    法： 

一、「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修

正案，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提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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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規劃暨審議學術研

究與校務發展有關事宜，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

條規定設研究發展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 

一、本校為規劃暨審議學術研究與

校務發展有關事宜，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設研

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 

修正法規體例，將

原「點次」修正為

「條次」。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

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

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

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農產品

驗證中心中心主任、產學

智財營運總中心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

表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

長）一名組織之。教師代表

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

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

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

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

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

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管理

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

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

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研究發展

處各組組長及各中心主

任，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

二、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

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

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續能源

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

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

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主任、產學智財營運中心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

師（副教授以上）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文

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

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

醫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

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

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研究

發展處各組組長中心主任，及

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列席，

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

項。 

 

一、依據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

第 75 次校務

會議決議，

「農產品驗

證中心」提升

為編制內校

級研究單位，

爰增列其中

心主任為本

會議出席代

表。 

二、依據 103 年 5

月 30 日本校

第 69 次校務

會議延續會

決議，產學智

財營運中心

更名為「產學

營 運 總 中

心」。 

三、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

四款研究發

展會議組織

成員規範，將

學生代表由

原「列席代

表」修正為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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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長）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

展之重要事項。 

「 出 席 代

表」。 

四、依據 105 年 4

月 22 日本校

第 74 次校務

會議通過修

正之本處設

置辦法及本

校組織規程，

本處二級單

位由 3 組 1 中

心調整為 2 組

2 中心，爰於

中心主任前

增列「各」字，

以臻明確。 

五、修正法規體

例，將原「點

次」修正為

「條次」。 

第三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由研究發展長擔任召

集人暨會議主席。 

三、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由研究發展長擔任召集人暨

會議主席。 

修正法規體例，將

原「點次」修正為

「條次」。 

第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四、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法規體例，將

原「點次」修正為

「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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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組織辦法 

90 年 12 月 7 日第 4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26 日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12 月 5 日第 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5 月 11 日第 5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 條) 

98 年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6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104 年 5 月 8 日第 7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4 條) 

 

一、本校為規劃暨審議學術研究與校務發展有關事宜，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設研

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二、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產學智財營運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

代表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

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學生會會長）列席，議決有

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三、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研究發展長擔任召集人暨會議主席。 

四、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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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

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

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農產品驗證中心中

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中心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

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

究發展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

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

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

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

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

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

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研究發展處各

組組長及各中心主任列席，議

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

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

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中

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

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

究發展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

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

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

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

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

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

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

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研究發展處各

組組長和各中心主任列席，議

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依據 105年 5月 13

日本校第 75 次校

務會議決議，「農

產品驗證中心」提

升為編制內校級

研究單位，爰增列

其中心主任為本

條第一項第四款

「研究發展會議」

之出席代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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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92.4.2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58747號函核定第3,5,10,11,14,22,35,36,38,39條修正案   

92.9.10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134522號函核定第3,6條修正案   

93.3.2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25764號函核定第3,8,10,12,24,28,34條修正案   

93.7.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84454號函核定第5,15,19,22,24,25,26,34,38條修正案   

93.9.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22946號函核定第12條修正案   

93.11.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48021號函核定第3,5,14條修正案  

94.3.28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37278號函核定第3,34條修正案  

             94.8.1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105030號函核定第3,6,8,25,26,34,35,38條修正案  

95.1.10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52587878號函修正核備  

95.3.27.94學年度第二學期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8,10,17,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95.6.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089553號函修正核定第3,5,8,10,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105.8.25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1054138360號函核備 

95.5.5.第5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5、10、11、13、14、18、19、20、21、21-1、21-2、22、24、27、28、42、43條修正案  

95.9.13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18573號函修正核定第1、5、10、11、13、14、17至21、21-1、21-2、22至24、27、42、43條修正案 

96.3.14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62766942號函修正核備 

95.12.8.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9、18、34條條文 

96.3.26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32968號函修正核定第5、9、18、34條修正案 

96.5.11.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4、15、24-1、28、29、30、43-1條條文 

96.8.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14764號函修正核定第 3、14、15、17、24-1、43-1條條文 

96.10.2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60907號函修正核定第 30條條文 

96.10.03.96 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8、11、18、20、21、28、29、30、34條條文 

96.12.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84602號函修正核定第 5、8、11、18、20、21、28、29、30及 34條條文 

97.1.30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05951號函核備 

96.12.7第 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8、30-1條條文 

97.1.28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14134A號函核定第 3、5、18、30-1條條文修正案 

97.2.19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06586號函修正核備 

97.5.9第 5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5、19、20、24、38條條文 

97.6.30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24004A號函核定第 5、19、20、24、38條條文修正案 

97.12.17第 55次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第 5、6、11、14、43-1條條文 

98.2.18台高(二)字第 0980025549號函核定第 5、6、11、14及 43-1條條文 

98.3.23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040767號函核備 

98年 5月 8日第 5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11條）  

98.7.27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5號函核定第 3、11條條文修正案 

98年 12月 11日第 5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0、11條） 

99.3.3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45254號函核定第 3、10、32、33條條文修正案 

99年 5月 14日第 5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1、19、21、24-1、27條） 

99年 6月 1日第 58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 5、5-1、8、10、11、21-1、21-2、27條） 

99年 11月 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45000號函核定第 3、5、5之 1、8、10、19、21、21之 1、21之 2及 27條條文修正案 

100.1.18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293344號函修正核備 

100.1.31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520號函核定第 3、11條條文修正案 

100.2.18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24208號函核定第 6、8、11、12、17、21-2、22、24-1、28、29、38條條文修正案 

100.7.1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03404524號函修正核備 

100.5.13第 60次校務會議及 100.5.16第 6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議修正通過第 3、5、6、11、22、25及 44條條文 

100.8.19教育部臺高字第 1000149840號函核定第 3、5、6、8、11、22、25、44條條文修正案 

100.12.9第 6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11、24-1條條文 

101.1.17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07067號函核定第 11、24-1條條文修正案 

101.4.17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68999號函核定第 3、5-1、10條條文修正案 

101.4.26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76122號函核定第 5條條文修正案 

101.6.14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2360號函修正核備 

101.8.1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142085號函核定第 8、10-1條條文修正案 

102.1.14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009181號函核定第 3條條文修正案 

102.6.14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35433號函修正核備 

102.7.31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7149號函核定第 3、5、6、8、10、13、38條條文修正案 

102.9.18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67184號函修正核備 

102.12.6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78617號函核定第 3、6-1、10、38條條文修正案 

103.2.19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03497號函修正核備 

103.7.10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30103195號函核定第 3、5、10、11、19、20、28及 38條條文修正案 

103.8.15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876300號函修正核備 

 104.1.22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400008040號函核定第 15、17及 22條條文修正案 

104.6.29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92195號函修正核備 

104年 5月 8日第 7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條、第 8條及第 19條 

104.9.2 臺教高(一)字第 1040120342 號函核定第 3、8 及第 19 條條文修正案 

104.11.10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35299 號函修正核備 

104 年 12 月 11 日第 7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6-1、10 至 14、22、28 至 30、32、34 及 35 條 

105.1.27 臺教高(一)字第 1050013633 號函核定第 5、6-1、10 至 14、22、28 至 30、32、34 及 35 條條文修正案 

105.8.25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38360號函核備 

105年 4月 22日第 74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5、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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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19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50069605號函核定第 5條、第 11條及第 21條條文修正案 

105.8.25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38360號函核備 

105年 5月 13日第 75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3、6、11、14、21-2、28 條 

105年 8月 8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111197號函核定第 3、6、11、14、21-2、28 條條文修正案 

105.9.9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141615號函核備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國立中興大

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化，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及研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歷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台灣與跨文化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二）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森林學系（分林學組、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六）昆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三）生物產業管理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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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七)農業經濟與行銷碩士學位學程 
(八) 植物醫學暨安全農業碩士學位學程 

參、理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應用數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計算科學碩士班、數學教學碩士學位班、碩

士在職專班）   
（三）物理學系（分一般物理組、光電物理組；含碩士班、生物物理學碩士班、博士

班、（奈米電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中科

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奈米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六）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精密工程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一)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二)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陸、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理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金融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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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管理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行銷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理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管理

碩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理研究所（含電子商務碩士班、科技管理碩士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含兩岸台商組、中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營組、

企業管理組、財務金融組、會計資訊與管理組、行銷組、企業領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 
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律學系（含科技法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下設企劃行銷組及推廣教育組，辦理推廣教育事宜，其

職掌及運作，不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及其他與教學研究相關學院有關之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拾、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拾壹、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拾貳、通識教育中心：設教學業務、行政業務二組。 
拾參、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拾肆、農產品驗證中心：設技術發展、驗證及業務三組。 

拾伍、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三）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位學程。 

第四條  本大學各教學及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或停辦，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報請教育

部核准。   

第二節  行政單位 

第五條  本大學設下列業務及幕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設註冊、課務、招生暨資訊等三組及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教學資源

暨發展中心負責推動教學發展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學生學習輔導及學習

科技應用等業務。 

二、學生事務處：設教官室，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住宿輔導三組，僑生輔導

室、生涯發展中心、健康及諮商中心。  

三、總務處：設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四組。   

四、研究發展處：設校務發展中心、計畫業務組、學術發展組及貴重儀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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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事務處：設學術交流組、外籍學生事務組、大陸事務組三組。  

六、圖書館：設採編、典閱、參考、數位資源、資訊及校史館等六組。  

七、體育室：設教學研究、競賽活動、場地器材三組。   

八、秘書室：設行政議事、媒體公關及文書三組。   

九、人事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主計室：設第一、二、三、四組。   

十一、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設資源管理、服務諮詢、校務系統、資訊網路及研

究發展五組。   

十二、師資培育中心：設實習輔導、地方教育輔導二組。   

十三、校友中心：設服務、聯絡二組。   

十四、藝術中心。   

十五、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二組。 

十六、產學營運總中心。 

第五條之一 (刪除) 

第六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及推廣業務之需要，設立下列各附屬單位：   

一、文學院：   

（一）語言中心。   

二、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實驗林管理處。   

（二）農業試驗場。   

（三）園藝試驗場。   

（四）畜產試驗場。   

（五）食品暨生技實習工廠。   

（六）農業機械實習工廠。   

（七）土壤調查試驗中心。   

（八）農業推廣中心。   

（九）農業自動化中心。 

          （十）實習商店。 

三、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   

（二）工程科技研發中心。   

（三）智慧自動化暨精密機械研究中心。 

四、獸醫學院：   

（一）獸醫教學醫院。   

（二）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前項各單位之組織除實驗林管理處以組織規程規定並報教育部核定外，其餘單位之設

置辦法另定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其主管由相關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助

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第六條之一 

本大學因教學實習或實驗之需要，得設立附屬學校，其組織規程另訂，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第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及各附屬單位之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三節  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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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一十人為原則，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各學院

院長、主任秘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等當然代表，以及經選舉產生之教師及研

究人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等各類選舉代表組織之。   

教師及研究人員、助教及職工與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如遇退休、離職、休假研

究、被借調校外單位及出國進修三個月以上者須加以遞補。 

各類選舉代表名額比例依下列規定： 

一、教師及研究人員代表： 

依各學院及非屬學院之其他單位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人員、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人數比例分配選舉產生。 

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

上資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二、助教及職工代表：八人，由助教、編制內職員(含稀少性科技人員)、約用職員

(含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分別互選之。 

三、學生代表：十二人，由學生會推選產生。 

校務會議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校長指定之職務有關人員，均得列席會議。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一學期至少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連

署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由校務

會議訂定之。 

校務會議設法規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屬單位之設立、變更、裁撤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重要校務事項。  

五、教學評鑑辦法及有關規定。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十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第三條之教學研究單位一級主管（學位學程

除外）及第五條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

大學重要行政事項，及協助校長處理有關校務執行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

席。  

行政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擴大行政會議，出席人員除前項所列主管外，並包括

第三條教學研究單位之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主管、第六條之一附屬學校校長及

本大學學生代表三名。 

行政會議出席人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 

第十條之一 本大學設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代表各一人、學生會代表一人、

校務諮詢委員會執行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三至五人組成，就有關本大學校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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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重要事項提供建議。 

第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會議：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國際事務長、副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學程）

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

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創新產業

推廣學院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官室主任及學生代表三名組織之。

教務長為主席，教務處秘書及各組（中心）組長（主任）、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推廣教育組組長列席，議決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長、體育室主任、教官室主

任為當然代表，並由校長聘請有關之主管及教授代表、學生代表組織之，學

生代表出席人數為應出席代表人數五分之一。以學生事務長為主席，學生事

務處秘書及各組、室、中心主管列席，議決有關學生之重要事項。下設學生

獎懲委員會，其組織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體育

室主任、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總

務處秘書、各組組長及學生代表二名列席，議決有關總務之重要事項。   

四、研究發展會議：以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

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師（副教授以

上）代表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教師代表由各學院

（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

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管理學

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各中心主任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

展之重要事項。   

五、國際事務會議：以國際事務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語言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一名組織之。國際事務長為主席，本處各組組長、

職員等相關人員列席，議決有關國際事務之重要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秘書及各組組長為會議代表，

院長為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本大學相關人員列席。   

七、院務會議：以各學院院長、副院長及該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室、班）

主任（所長）、該院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議決該院教

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其中教師代表不得少於全體代表二分

之一，教授、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教師代表由全院教師

選舉之。各該學院附屬單位主管及助教、職員得列席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

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人選由各院自行推選。 

八、系（所、學位學程、室、班）務會議：以各該系（所、學位學程、室、班）主

任（所長）及教師組織之，主任（所長）為主席，議決該系（所、學位學程、

室、班）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助教、職員及相關人員得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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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出席討論有關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事項會議，其他事項之

會議得由系（所、班）學生代表列席，人選由各系（所、班）自行推選。  

體育室室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列席人數，為教師應出席代表人數十分之一，但不得

少於二名。 

本條所列各種會議之出席人員，除當然代表及以行政職務之身分出席者，可由職

務代理人出席外，其餘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但各該會議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二條  本大學得設招生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其組

織規程另訂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女性委員應占

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第三章    校長、各級主管之資格及聘任  

第十三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請擔任之：  

一、學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九人，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四條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得續任一次。校長於

任期中因故出缺，新任校長任期重新起算。 

校長擬續任者，應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應由代表互選

十一人組成校長續任事務委員會，將校長上任後學校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可

用資金變化情形及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併同教育部校長續任評鑑報告書提供

全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參據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續任同意投

票，須有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二分之一以上投票，得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

以上之同意票為通過。上述投票選票之統計至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票

數不予公開。  

前項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不含借調、全職進修及其他事由留職停薪之教師 (含

研究人員)。  

校務會議就校長續任之事宜開會時，校長應予迴避，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一人主持會議。    

校長不擬續任或不得續任者，依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校長於教育部進行續聘評鑑程序時表達無續任意願，或參加續聘未獲通過者，不

得參加本大學新任校長遴選。 

第十五條  校長如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或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者，得經校務會議

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出不適任建議案，由副校長於十五日內召開臨時校

務會議，並由校長答辯後，經校務會議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成立不

適任案後，於一個月內交由全校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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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校講師以上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贊成不適任案時，

報請教育部解聘後依前條規定重新遴選校長，報請教育部擇聘之。 

校長出缺或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校長依校長職務代理人順位代行校長職權，副

校長均不能視事時，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國際事務長

依序代理之，且報教育部核定，並依本規程規定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

選。 

校長任期屆滿新任校長尚未到任前或前項代理人員因故均無法代理時，由校務會

議推選合適人員代理，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六條  本大學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人至四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聘請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之，除經校長予以免兼者外，任期配合校長

之任期。 

第十八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教務事宜。並得置副教

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一中心，各

置組長、主任一人。 

第十九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並

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三組，

各置組長一人。   

教官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報請教育部推薦軍訓教官二至三人

中擇聘，主持學生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事宜及兼理學生事務處行政業務。

生涯發展中心、僑生輔導室、健康及諮商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總務事宜。並得置副總

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四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主持全校研究發展事

宜。並得置副研究發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下設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校務發展中心及貴重儀器中心各置主任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一  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全校國際事

務。並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

任。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一條之二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置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綜理推廣業務；

並得置副院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下設二

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二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具專業知能之教授或研究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並得置副館長一人，由本大學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協助綜

理圖書館各項業務。下設六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三條  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主持全校體育

教學與體育活動。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四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下設三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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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組長一人。  

第二十四條之一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一級行政單位之主管由教師兼任者，其任期配合校

長之任期，副主管由教師兼任者，任期配合一級行政主管任期。 

第二十五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

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二十六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掌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二十七條  第五條所設之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

兼任之。各中心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惟其他法規明定

需報部者，依其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任期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院長之遴選及續聘，應經各學院組成之院長遴選委員會就教授中遴選一人至三

人，報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院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校長得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辦理。 

新設學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研究中心、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及農產品驗證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大學專任

教授或研究人員兼任之，任期為三年，各中心設置辦法另定之。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一人，同時符合下列任二款者，得再增置副院長一人： 

一、系所數達八個（獨立研究所折半採計）； 

二、專任教師達二百人； 

三、學生總數達三千人。 

學院依前項規定設置之副院長，由院長遴選副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

續任時亦同。任期配合院長。於副院長任期中，如因情事變更致未符設置條件

者，應由院長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各學系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任期二年至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主任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學系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人

至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主任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主任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

辦理。 

新設學系主任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各學系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經校長核可置副主任一人： 

一、雙班。 

二、學生總數（不含進修學士生）五百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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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增置之副主任，由主任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聘

兼之，續任時亦同。任期配合主任，如因情事變更而不符設置之條件者，應由

主任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自次學年度起停止聘兼。 

第三十條    本大學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任期二年至三年；連任以一次為限。 

所長之選薦及續聘，應經各研究所組成之選薦委員會就副教授以上教師選薦一

人至三人，由院長商請校長擇聘兼任之。 

所長任期中有特殊情形，得由院長簽請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所長選薦、續聘及解聘程序，依本大學各學院系所主管選薦及解聘辦法辦

理。 

新設研究所所長由院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其任期為三年。 

專任教師人數在三人（含）以下之研究所，其所長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領

域之副教授以上主管或其直屬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任期辦理。 

第三十條之一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程事務，由校長聘請現任相關學術

領域之副教授以上主管、其直屬院長或副院長兼任之，其任期依原任主管之任

期辦理。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四章   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依本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經由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提請校長聘任，從事教學、研究及輔導。   

本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設置辦法另訂；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

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聘任依有關辦法辦理。   

本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大學得依法令另聘軍訓教官及護理老師若干人。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研究人員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

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師聘任辦法另依

有關法律規定訂定之，研究人員之聘任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提

敘、升等、改聘、延長服務、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原因認定、教師違反義

務之處理及校長提議等事項。其設置辦法（組織章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研究人員之審議除延長服務外，比照審議教師之事項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六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

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連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

第二十九條之限制。   

第五章    職員之任用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各單位視需要得置職員若干人，由總員額內調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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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

員、組員、獸醫師、技士、社會工作員、技佐、辦事員、書記，並得視業務需要

循組織規程修正程序增置之。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醫事職稱包括醫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醫

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除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人文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體育

室下設之各組組長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學

生事務處下設之生活輔導組及住宿輔導組組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

員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職員擔任外，餘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本大學各單位分中心或室辦事者，各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或研究人員兼任。學生事務處下設之教官室主任由軍訓教官兼任。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

考試院核備。   

第六章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第四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權益及重大獎懲事宜，或學生會及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本委員會由各學院互選教師代表各兩名及學生

代表各一名組成，其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由學生事務長商請校長聘任之，

評議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其

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全體學生在學生事務處輔導下，得設立學生會為學生自治最高組織，以

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其輔導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凡本大學學生皆為學生會之當然會員。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員會費：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二、學校補助。   

三、其它收入。   

前項第一款會費，應在註冊時繳納。   

經費之分配運用由學生事務處監督與輔導。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應由學生會推選代表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  

二、教務會議。  

三、學生事務會議。  

四、總務會議。  

五、研究發展會議。  

六、行政會議。  

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各學院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一名。  

八、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代表出席人數為四名。  

九、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出席代表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由校長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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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學生出列席人數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學生得依第十一條規定出、列席院務會議及系（所、室、班）務會議。  

以上學生代表之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性別平等委員會學生代表任期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之一  本規程所稱教師係指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務基金聘任之專任專案教師。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得依大學法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准，辦理各種推廣教育。   

第四十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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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創新產業

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

發展中心中心主任、永續

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中心

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

及資訊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農產品驗

證中心中心主任、產學營

運總中心中心主任、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教師

（副教授以上）代表及學

生代表（學生會會長）一名

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

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

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

然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

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

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

醫學院二人、管理學院二

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

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

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一次。以研究發展長為

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組

長及各中心主任及學生代

表（學生會會長）列席，議

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

項。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

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

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

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主

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

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

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人文

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

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

（副教授以上）代表組織

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

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

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

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

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

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

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

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

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次。以研發長為主席，研

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

主任及學生代表（學生會

會長）列席，議決有關研究

發展之重要事項。 

一、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修正部

分行政主管

之正式職稱。 

二、依據 105 年 5

月 13 日本校

第 75 次校務

會議決議，

「農產品驗

證中心」提升

為編制內校

級研究單位，

爰增列其中

心主任為本

會議出席代

表。 

三、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一

條第一項第

四款研究發

展會議組織

成員規範，將

學生代表由

原「列席代

表」修正為

「 出 席 代

表」。 

四、依據 105 年 4

月 22 日本校

第 74 次校務

會議通過修

正之本處設

置辦法及本

校組織規程，

本處二級單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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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由 3 組 1 中

心調整為 2 組

2 中心，爰於

中心主任前

增列「各」字，

以臻明確。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

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

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

案，研究發展長認有需

要或經研發會議代表六

人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

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

提議並附案由，研究發

展長應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

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

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

案，研發長認有需要或

經研發會議代表六人

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

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

提議並附案由，研發長

應召開臨時會議。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修正研究發展

處主管之正式職

稱。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

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

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

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

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各

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

席審查會議。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

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

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

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

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

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席

審查會議。 

依據 105年 4月 22

日本校第 74 次校

務會議通過修正

之本處設置辦法

及本校組織規程，

本處二級單位由 3

組 1 中心調整為 2

組 2 中心，爰於中

心 主 任 前 增 列

「各」字，以臻明

確。 

第八條 研究發展長得視需要，邀

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

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研發長得視需要，邀請或

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

人員列席。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修正研究發展

處主管之正式職

稱。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

研究發展長得提臨時動

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

表三名以上連署者，亦

得提臨時動議。但臨時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

研發長得提臨時動議；

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

名以上連署者，亦得提

臨時動議。但臨時研究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修正研究發展

處主管之正式職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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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研究發展會議中，一律

不得提臨時動議。 

發展會議中，一律不得

提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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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 條) 

99.3.29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5、10、12 條) 

100.10.27 一百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104.3.13 一 o 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8、11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利進行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特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創新

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永續能源與奈米科技中心主任、人事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主任、產學營運總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

表組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三人、文學院二人、理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

院二人、管理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以研發長為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學

生代表（學生會會長）列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列兩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臨時會議：如遇攸關本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案，研發長認有需要或經研發會議

代表六人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提議並附案由，研發長應

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之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連署之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數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當然代表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得指派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或組長代理出

席。 

第六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 

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列席審查會議。 

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行形式審查；討論議案屬性是否符合研

究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發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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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由主

席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分

鐘，有關提案之說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

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數之同意，即可

改為無記名投票。 

重大事項之議案應有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重大

事項之認定以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多數決議為準。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發長得提臨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名以上連署

者，亦得提臨時動議。但臨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律不得提臨時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記錄，出列席人員發言應錄音存檔備查，但出席代表要求

將其本人之發言列入記錄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列入記錄。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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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代表：王國禎、翁芳標、李明蒼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發展中心 

案    由：工學院擬於 105 學年度裁撤「紡織與纖維研究中心」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工學院 105 年 10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工學院紡織與纖維研究中心原為推動高性能紡織與纖維基礎技術相關人才培育、

學術研究、技術創新與產業合作，整合教育資源用以培育優秀紡織與纖維工程研

發人才，提昇紡織與纖維領域學術研究及產業合作，並進而帶動國內紡織與纖維

產業之蓬勃發展。 

三、鑒於本中心基於教育部政策設置，惟該部補助經費逐年減少，今(105)年起已無補

助，爰依據「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裁撤。 

四、檢附「國立中興大學紡織與纖維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如附件 1）及相關會議紀錄

（如附件 2）各 1 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裁撤。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各學院檢視所屬院級研究中心，倘其階段性任務完成，即討論中心存續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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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紡織與纖維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02年2月22日院務會議通過 

102年3月29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高性能紡織與纖維基礎技術相關人才培育、學術研究、技術創新與產業合作

之需要，落實強化工業基礎技術生根政策，特依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單位相關辦法規

定，於工學院設立「紡織與纖維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一、整合本院各系所教育資源用以培育優秀紡織與纖維工程研發人才，提昇紡織與

纖維領域學術研究及產業合作，並進而帶動國內紡織與纖維產業之蓬勃發展。 

二、整合本院各系所紡織與纖維領域相關的教師及研究人員，增進本校教師與業界

廠商產學合作之機會，協助產業界應用與創新研發紡織與纖維科技。 

三、培育跨領域的研究團隊，結合不同專長的學者，激發紡織與纖維創新技術的研

發。 

四、支援工學院紡織與纖維應用科技研發相關計畫執行。 

第三條 

一、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工學院院長就工學院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聘兼之。主

任任期以配合院長任期為原則。 

二、為促使人才培育、研究發展及產學合作工作之落實，本中心得設置兼任研究員

（教授）、兼任副研究員（副教授）、兼任助理研究員（助理教授、講師）；並得

聘雇研究助理人員各若干人，以協助及辦理執行本中心各項業務推動。 

第四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以自行籌措、收支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經

費報支。 

第五條  本中心定期召開業務會報，由主任召集相關人員參加，討論中心之研究、專案計畫

及業務推展事項。 

第六條  本辦法經工學院院務會議與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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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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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散會：中午 12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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